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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的力量 

有時，我們只需要彼此被理解而已。 

 

親愛的家長 您好 

    增銘於 8 月 1 日上任，很榮幸能到南中服務，與大家榮辱與共、同心同德、再創

新猷。基此，我們須思舊鼎新、策進未來，在此也要特別歡迎今年新生家長們加入南

中的大家庭，讓學校在臺北城南持續閃耀。我們定會做好學習服務的工作，為孩子未

來的發展打下殷實的基礎。盼  您盡可能陪伴孩子，與我們一起努力、攜手向前。 

    值此重要的學校開放日，謝謝各位家長能撥冗蒞校參加學校日，瞭解學校的教育

措施、導師的班級經營方式及教學理念和規劃。新學年度開始，首先要感謝王福從校

長在任 6 年對南中的付出與奉獻，以及家長會石謂龍會長、全體家長委員暨各位家長

對校務發展的支持與鼓勵，讓孩子在面對未來的挑戰時，能有卓然天成的學習底蘊。 

    面對後疫情時代與倫理道德的兩難情境，情境變革已是所有工作要面對的日常，

我們不可能自外於全球化的變化，全球移動更是孩子面對世界的關鍵能力之一。因

此，學校教育必須從推動相關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活動安排，進而培植孩子擁有持

續的、清晰的生命目的感，並在踐履夢想的旅程中孕育勇氣與能力，追尋一個有意

義、幸福且滿足的人生。是以，南中倡議新南門好少年「勤讀書、有禮貌、愛整潔、

守秩序、多運動」期待孩子們能做好基本的生活教育，對學習抱持高度的專注與自

信，藉由師長的引導強化學習動機，更透過學習情境的營造，提升親師生學習的幸福

意識，再輔以多元多樣的活動，踐履「做中學」的創價歷程。 

    面對未來人才的培育及 108 課綱的推行，新南門好少年學習地圖以智慧校園營

造、教師教學精進、學生適性發展、學習多元體驗四大主軸，打造優質的學習舞臺，

如雙語教學、跨域彈性課程、多元社團、深耕閱讀、校本資優、國際英語專班、創客

自造等方案，引導學生探索潛能適性發展，奠定學習的基礎，讓孩子擁有帶的走能力

及解決問題的核心素養。學校有游泳、籃球、田徑、橄欖球、桌球、射箭等多項運動

代表隊，弦樂、管樂隊、科研等 20 餘種社團，都能在一般多元性社團外，給予孩子

們學習多元才藝的機會與平台，讓孩子學習包容，感受生活的多彩，看得到遠方，也

活在當下。 

    在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下，幫助孩子與世界接軌，擴展他們的胸襟與視野，健康

地厚植未來力，是我們共同的想望；學校畢業生升學表現在多元適性升學管道及精準

的志願選填下，總能讓孩子們如願進入心目中的第一志願，要感謝家長陪伴衝刺與全

體教師同仁的辛苦耕耘。在招生部分，107-113 學年度新生已 7 年連續招生額滿，感

恩社區家長一致的肯定。今年學校雖然配合教育政策增班，但仍有部分的新生無法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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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進入本校就學，在此，除了感謝學區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外，也提醒未來還有孩子欲

進入本校就讀的家長們，及早規劃，以免因招生人數額滿而需轉分發到其他鄰近學

校。 

    展望南門的任期(2024~2028)，增銘在此提出「品格全人、科技創新、跨域實踐、

人文藝術、國際移動、在地融合」之經營行動；基此，內隱「人文力量」為領導心

魂，續以「願景引領、價值論述、策略維度、服務反思」的領導理念為系統策略運行

內核，再以課啟(coaching)領導指標「課程領導、行政領導、專業文化領導、家長社區

領導」4 大向度為系統思維脈絡，後以「宏觀全球力、構築未來力、篤實社會力」等

3 大驅動策略及「依於仁、據於德、志於道、揚於鐸、游於藝、思於達、綠於園、築

於夢」等 8 個方案萃然為系統行動發展外環，在臺北十大好學及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

為規準下，結合複雜性概念和系統進行動態思考，善用智慧網絡連結，致力於打造一

個專業社群平台，並整合南門行政團隊、教師團隊、家長團隊、社區人士及校友等利

害關係人的力量，共同致力於南門的校務發展，彰顯創新特色，樹立品牌標竿，更進

而建構和諧共好、溫暖幸福的學校文化生態。 

    最後，再次提醒您，透過學校官網掌握學校重要行事及訊息公告，與孩子的學習

活動緊密的連結。當然，也要感謝您對學校老師的信任、對班級活動的參與及對孩子

的鼓勵與讚賞。終身學習不是口號，也不是要求孩子而已，我們更要以身作則，成熟

思考，深度學習，勇於接受時代學習的挑戰，才能與孩子一起攜手並進，共創美好未

來。 

最後，敬祝 

闔家平安  萬事如意 

 

謹識 2024.09.13 

 

 

傳藝•健康•關懷•多元 

讓改變看得見 成就更好的學校 

 

 
校長心裡話 

走得慢並不可怕 

一件事你堅持了三天，那是心血來潮；你堅持了三個月，那是習慣；你堅持了三年，才算小

有成就。如果做任何事都想要馬上有回報，那這一輩子注定一事無成。成功的路上不擁擠，

因為堅持到底的人向來就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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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營造優質南門 
 

親愛的南中家長們大家好 

我是南門國中家長會會長石謂龍，在此謹代表南門國中家長會歡迎七年級新生來

到這個重視五育全能教育、升學成績卓越、校園溫馨有愛的南中大家庭；也盼望八年

級的孩子們當了學長姐之後可以更穩定、更成熟、學習熱情持續增溫。更要祝福面臨

會考挑戰的九年級南中學子，保持健康，明年七月都能如願進入自己的理想高中職或

是五專，未來一年裡家長會將全力成為你們的堅實後盾，為大家祈福、陪伴考試。 

南中家長會秉持優良傳統，扮演著親師生好幫手的角色，積極參與學校各頊會議

提出建言、提供經費幫助學校運作、搭建老師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梁並適當給予學生

獎勵，學校的行政團隊和老師們因擁有家長會這個堅實後盾，能夠安心發揮所長提升

教學品質、為處於青少年階段的孩子導引正確人格養成以及生活常規教育等，確保每

一位南中學子都能夠在這裡獲得最優質照護。 

新的 113學年就此展開，讓我們彼此互勉做到經常正向鼓勵孩子，也要多多支持

校方。從過往多年的實績證明，只要親師攜手合作，共同營造優質南門，孩子在離開

校園後都能夠順利開創屬於自已的未來，讓我們共同努力！ 

最後，家長會的工作包羅萬象需要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熱情參與，藉此機會

歡迎家長們加入我們這個既歡樂又有意義的志工團隊，一起陪伴孩子們走過國中歲

月。 

祝福各位家長 身體健康 闔家平安 孩子都聽話！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 會長石謂龍 敬上 1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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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好夥伴 
 

首先我想代表全體教師向各位家長表達最熱烈的歡迎。今天是學校日，是我們共

同聚首、交流和分享的時刻，也是孩子們邁入人生新階段的重要時刻。您的孩子從小

學生成長為國中生，這不僅是他們學習生活的轉折點，也是您在家庭教育中的一個新

挑戰和新機遇。 

 

對於孩子們來說，國中生活將是一段充滿變化與成長的旅程。這是一個他們逐漸走

向獨立、自主學習並發展個人興趣與才能的重要時期。在這段旅程中，他們將學會面對

挑戰、承擔責任與在困難面前堅持不懈。這段過程中，您的支持與引導對他們來說至關

重要。 

 

我們能理解作為家長，您可能會感到在孩子進入國中後的學習壓力與生活變化給

家庭帶來了不小的挑戰。然而我們也相信，這段旅程將是一次充滿希望與驚喜的探索。

孩子們的成長不僅在於知識的積累，更在於品格的培養、自律的養成以及團隊合作的能

力。這些素質的培養，無疑將是孩子們未來成功的基石。 

 

南門國中教師團隊將全力以赴，為每一位學生提供全面的教育支持，並致力於創造

一個鼓勵探索、尊重個性的學習環境。我們不僅重視學習成績，更關注孩子們的心理健

康、社交技能與情感發展。我們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興趣、發展自己

的潛能，並在集體中找到歸屬感與成就感。 

 

同時我們也希望與各位家長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家庭與學校的有效溝通與合作，

將為孩子們的成長提供堅實的後盾。我們期待您積極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並共同探討

如何幫助孩子們在國中階段取得最大的成長與進步。 

 

最後感謝各位家長對學校的信任。您的支持是我們教育工作前行的動力。我們期待

著與您攜手，共同陪伴孩子們度過這段充實而有意義的國中生活。 

 

祝各位家長在這段旅程中收穫滿滿的欣慰與喜悅，也祝孩子們在未來的日子裡不

斷進步，成長為更好的自己。 

南門國中教師團隊 

  



 

 6 

教務處 

 

◎ 教務處成員介紹 

教務主任：林芯聿（分機331） 

教學組組長：張如婷（分機335） 

教學組幹事：池俐娟、楊琇惠（分機332） 

學困班召集人：朱峻賢（分機330） 

教學組協行：蘇郁善（分機330） 

註冊組組長：童玉娟（分機336） 

註冊組幹事：曾雯綺（分機333） 

註冊組協行：陳嘉純（分機339） 

設備組組長：楊文榮（分機334） 

設備組幹事：李培寧 (分機349) 

設備組協行：張韶如（分機349） 

圖書館幹事：許桂綾（分機253） 

資訊組組長：羅景蓁（分機338） 

系統管理師：黃怡禎（分機337） 

 

◎ 教務處工作報告 

壹、 113學年度七年級新生額滿狀況(113.6.30公告額滿)，感謝家長的大力支持及全體

教師們的努力付出，本校配合教育局政策性增1班，普通班總班級數現為43班，感

謝各方肯定本校辦學績效，更感謝家長們的信任與愛戴！！本校行政與教師未來

仍秉持初衷，一同為學生付出與努力！！ 

貳、 今年畢業生表現得非常亮眼，多元適性升學讓孩子們如願進入心目中的第一志

願。本校112學年度畢業生錄取公立高中職達81.0%，成績優異！感謝家長們的支

持及老師的幫忙，教務處在此一併致謝，希望年年同樣有好成績，且能再創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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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2年國教近年來會考標準與模式更動頻繁，本校於網站設置12年國教適性入學專

區，加強親、師、生對12年國教之了解與因應。 

肆、 因應12年國教入學方式與尊重多元適性發展之目標，將持續從教師教學、課程設

計、活動規劃等三面向進行研究與方案策略實施，以給南門孩子一個豐富多元的

學習環境以及可期的未來。 

伍、 教育部規定學生畢業標準修正為經各學期補考後，畢業總成績若有五個領域

不及格者，無法取得畢業證書，僅能領修業證書，請家長們注意孩子學習狀

況！！ 

陸、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將會取得下列2種帳號，帳號密碼規則如下： 

 

名稱 帳號/預設密碼 登入頁面/用途 

台北市單一身分驗證 
nmjh+學號 8 碼/ 

身分證字號後 6碼 

二代校務行政 https://school.tp.edu.tw/ 

臺北酷課雲 http://cooc.tp.edu.tw 

南門國中 Google Gmail 

(就讀本校期間使用， 

畢業後停權刪除) 

學號@st.nmjh.tp.edu.tw/ 

NMjh+身分證字號後 5碼 

https://www.google.com.tw/ 

電子郵件等雲端服務 

 

  



 

 8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各學習領域(科)作業抽查實施辦法 

112年 8月 25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本辦法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辦理。 

貳、目的：為瞭解各學習領域(科)教師任教班級之教學進度、作業批閱情形及學生學習狀況藉

以提昇教學效果與培養學生自我負責的學習態度，特訂定本辦法。 

叁、抽查事項： 

一、任課教師是否按時批閱作業(各學習領域(科)批閱進度請依各學習領域(科)課程小組會議訂

定進度)。 

二、學生作業是否認真書寫並按時完成。 

三、學生於作業批改後，是否訂正錯誤、改進缺點。 

肆、抽查次數及時間：  

一、各學習領域(科)以每學期一次為原則，另有不定期抽查則臨時通知。 

二、以教務處行事曆上預定時間為主，開學初教務處將公布抽查日程範圍表。  

伍、抽查範圍：  

一、依各學習領域(科)教學進度(至抽查前一週所應教學之範圍為止)之作業內容（抽查範圍的

作業應經過授課老師批閱）。 

二、各抽查科目務必準時繳交作業(含學習單、作文、作業本或習作)以供教務處抽查；作文含

段考及平時練習均列於抽查範圍。  

陸、作業抽查工作要點： 

一、各班作業抽查事宜由各班教學股長負責。 

二、各班教學股長於作業定期抽查的前一週，藉由幹部訓練或至教務處領取作業抽查記錄表，

將全班作業收齊送交任課教師查閱，並協助填寫抽查表內各欄。 

三、作業抽查當日教務處隨機抽每班三本進行抽查。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抽查當日缺交、缺篇或未訂正者，須於指定補交日前完成作業本書寫、訂正，經由任課老

師批改簽名後送至教務處複查。 

二、指定補交日後仍未完成者，將通知家長，該生需留校完成作業，如無故缺席，依本校獎懲

實施要點，記警告一次予以懲戒。 

三、作業抽查完畢後，本處將查閱意見或改進要點個別通知任課教師參考改進，並提各該學習

領域會議或課程發展委員會報告。  

捌、獎懲辦法： 

一、作業優良獎勵： 

每學期作業抽查除每次均按時繳交外，經各學習領域(科)任課教師推薦作業優良者，累計四科

以上(含四科)，於期末時記個人嘉獎一次；累計八科以上(含八科)作業優良者，記嘉獎二次。  

    二、有下列情形者記警告一次： 

(一)作業抽查當天缺交、缺篇或未訂正，無故缺席教務處指定地點補作且未於規定時間內

補交通過者。 

(二)作業內容未達標準且未按規定改進(經教師認定不合格)者。 

玖、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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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科作業抽查日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

11

週 

   

11/7 

教學股長 

幹部訓練 

 

第

12

週 

11/11 

校慶補假 

11/12 

九年級英語科 

作業抽查 

11/13 

九年級 

數學、國文科 

作業抽查 

11/14 

九年級 

歷史、地理科 

作業抽查 

11/15 

九年級 

自然、公民科 

作業抽查 

第

13

週 

11/18 

發九年級不合格通知單給任課

老師及導師 

   

11/22 

九年級各科作

業最後補交截

止日 

第

14

週 

11/25 

發九年級不合格通知單給家長

（請導師協助貼聯絡本），各

科作業未完成複查者留校完成

作業 

  
11/28 

第二次段考 

11/29 

第二次段考 

第

16

週 

12/9 

八年級 

英語科 

作業抽查 

12/10 

八年級 

數學、國文科 

作業抽查 

12/11  

八年級 

歷史、地理科 

作業抽查 

12/12  

八年級 

自然、公民科 

作業抽查 

12/13  

 

第

17

週 

12/16 

發八年級不合格通知單給任課

老師及導師七年級英語科 

作業抽查 

12/17 

七年級 

數學、國文科 

作業抽查 

12/18 

七年級 

歷史、地理科 

作業抽查 

12/19 

七年級 

生物、公民科 

作業抽查 

12/20 

八年級各科作

業最後補交截

止日 

 

第

18

週 

12/23 

1.發八年級不合格通知單給家

長（請導師協助貼聯絡本）， 

各科作業未完成複查者留校完

成作業。 

2.發七年級不合格通知單給任

課老師及導師。 

九年級作文抽查 

（一段、二段） 

12/24 

八年級 

作文抽查 

（期初、一

段、二段） 

12/25  

七年級 

作文抽查 

（一段、二

段） 

12/26  

 

12/27  

七年級各科作

業最後補交截

止日 

第

19

週 

12/30 

發七年級不合格通知單給家長

（請導師協助貼聯絡本）， 

各科作業未完成複查者留校完

成作業 

12/31 

 

1/1 

元旦放假 
1/2 

1/3 

優良作業調查

單繳交期限 

第

20

週 

1/6 

 

1/7 

 
1/8 1/9 

1/10 
優良作業調查單

最終繳交期限 



 

 10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學生各領域(科)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實施計畫 

105.8.23 校務會議通過 

壹、 依據： 

1. 臺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53201450 號令修正發布之《臺北市

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八條規定辦理。 

2. 104.2.6.中教科文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之實施說明 

貳、 各領域(科)之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 

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應於每學期針對各學習領域(學科)未達及格標準學生名單召開會

議，視需要邀請原任課教師、未達及格標準學生及學生家長出席會議，共同研擬學習輔導與補

救措施。 

一、 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之實施 

（一） 補救教學：係指於課堂中或課後即時實施，進行不同學習問題之診斷，並因應診斷需

求而採取有效之教學策略，得包含過程性之適性輔導、參加相關補救教學，或依需要

建立補行評量機制，以即時協助學生補強該科之基本學習內容。 

（二） 相關補救措施：係指針對各學科成績未達 60 分之學生，透過紙筆測驗或紙筆測驗以

外之多元評量形式，以協助與確保學生習得該科之基本學習內容。 

二、各學習領域(科)補行評量機制： 

（一） 若採用年級統一紙筆測驗方式(補行評量)，則由各學習領域(科) 於期末領域會議決

議出題範圍、命題人員，並協調 1-2人監考(視學生人數而定)，統一紙筆測驗(補行

評量)試卷由教務處負責印製，測驗時間及地點由教務處教學組統籌安排並公告之，

成績計算由註冊組負責並通知家長。 

（二） 若採用其他學習輔導或補救措施，則各學習領域(學科)須自行制定相關學習輔導或

補救措施，須於下學期開學第二週繳交經補救後要更動為成績及格的學生名單給註

冊組。 

不論是否統一補行測驗，其補救方式及範圍、內容皆於領域會議確定、教務處彙整後，

送交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實施。 

 

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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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門國中「好書悅讀」活動實施及獎勵辦法 

書香存摺 

    每位學生依學號有一本「書香存摺」的電腦資料，記錄個人閱讀收入（書名）和存款（分

數），學生可隨時上線查詢個人成績，並依此認證，表現優良者學期末可獲獎勵。 

 

（一）線上測驗 

1.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使用酷課雲平台進行線上測驗，單一簽入輸入個人帳號（nmjh學號 8

碼）、密碼（身分證字號後 6碼），密碼可在登入後自行修改，限 6碼以上，10碼以下，英

數字大小寫有別，在家或在學校均可上線作答。 

2. 選擇題形式（四選一），由電腦隨機選 5題，每題 20分。 

3. 每本書僅採計第一次做答的分數，爾後練習均不計分。 

4. 不限巡迴書香的書籍，已建立題庫的百本好書均可。 

5. 完成測驗的書名和得分直接由電腦登錄至「書香存摺」。 

 

（二）悅讀心得 

1.「好書悅讀」心得只限百本好書，撰寫心得交各班國文老師批閱（心得學習單請洽圖書室索

取），最高 100分，分數由人工登錄至「書香存摺」。 

 

（三）與作家有約 

1. 可寫「與作家有約」學習單。 

2. 學習單繳交各班國文老師批閱，分數由人工登錄至「書香存摺」，優秀學習單另可獲作家贈

書和合影獎勵。 

 

悅讀富豪 
（一）個人獎 

 1.累計「線上測驗」、「悅讀心得」、「與作家有約」三項存款（60分以下者不列入統計），定期

公佈前 100名優秀者於教務處和校方網站，每學年獎勵全年級存款最高前 100名頒發獎品及

獎狀（每學年重新出發，進行競賽）。 

2. 累計五本書（不限線上測驗或閱讀心得）分數達 60分（含）以上者，可獲「南門好少年精

進功夫榜」認證，獲「悅讀富豪」前 50名者可獲「南門好少年卓越功夫榜」認證。 

（二）團體獎：每學期末統計全班「書香存摺」存款（60分以下者不列入統計），全年級存款最高

前 5名的班級，頒發獎品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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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給家長及學生的提醒 

 

一. 升學部份： 

1. 目前的升學制度中，藝術、綜合、健體、科技這四個領域從七上到九上 5個學

期的平均及格與否會影響基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中「均衡學習」的積分，請

同學切勿因這四領域為非會考考科，就不交作業、敷衍了事。 

2. 服務時數部份目前是「採計至 9上為止(至少 3個學期)每學期服務滿 6 小時以

上」；但五專服務時數採計方案不同，若有意報考五專者請另外留意相關資訊。 

 

二. 畢業證書部份： 

教育部於民國 113年 04月 24日修正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之第 13條畢業證書核發條件規定： 

1.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

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領域學習課程成績：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

上。 

未符合上述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本校會在每學期結算學期成績後，發放學期成績單及補考通知單，針對該學期學

業成績不及格者進行補救教學測驗(俗稱補考)，測驗成績評定及格者，該學習領域

（科）學期成績將調整為 60分，若不及格者維持原成績不變。補救教學測驗時程

表及範圍會詳載在補考通知單中，同時公告在南門國中網站首頁「校務行政」區。

另也會在補考完成後，發「補考結果通知單」，並針對補考後依舊「五領域不及

格」者以雙掛號方式寄發通知書給家長，如因通訊地址更動以致退件者則委由導師

轉發給學生帶回給家長簽收並繳交回條。 

 

三. 數位學生證部份： 

1. 每學期開學當天需全班收回至註冊組蓋章，才算完成註冊程序，請妥善保管切

勿遺失。照片清晰可辨識且有加蓋該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即為「在學證明」，如

有申請獎學金須「在學證明」者，請自行影印學生證正、反面再至教務處註冊

組加蓋學校證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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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畢業時需全班收回至註冊組蓋畢業章，才算完成離校程序，才可領取畢(修)業

證書。 

3. 為避免照片模糊無法辨識，可用透明膠帶貼住照片及學號、姓名，以降低磨損

程度，但勿以貼紙貼住學生證照片，以免破壞膠膜無法辨識，膠膜掉落視同損

毀須再付費重製，重製須至教務處領申請表,並至總務處繳交費用 113元，由註

冊組代為上網申請重新製卡，待悠遊卡公司製卡完畢送至學校後，再通知學生

領取，家長不須自行聯絡悠遊卡公司。 

 

四. 定期評量部份： 

(一) 南門國中試場規則部份比照教育會考等大型考試規則而制定，違規者視情節輕

微嚴重程度依校規懲處並扣分。 

(二) 根據《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五條規定： 

學校辦理學生定期評量時，對於准假缺考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考。無故缺

考者，不得補考，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三) 答案卡須用黑色 2B 鉛筆畫記，不得使用修正液（帶）。作文卷一律使用黑色

墨水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答案卷請以黑色或藍色墨水筆(勿用淺藍)書

寫，如試卷上有規定作答之筆墨顏色，則依試卷之規定。 

   (四) 若因故請假未參與定期評量、成語唐詩期初期末測驗、健體期末測驗、英聽

期初期末測驗、作文測驗……等全年級共同紙筆測驗，准假缺考者，請於銷

假返校當天立即至教務處進行補行評量，超過三天未補測，該次測驗以零分

計算，不再給予補測。無故缺考者，不得補考，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五) 學期成績為「定期評量佔 40％、平時成績佔 60％」。 

 

五、 111學年度起入學之國民中學學生，將來參加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

比序積分已因應 108課綱調整，請參照附件之「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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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定期評量、平時評量」違反試場規則 

處理方式一覽表 
109年 1月 1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1月 3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類 

別 
違反試場規則事項 處分情形 

嚴
重
舞

弊
行
為 

一、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變)造證件應試者。 1.該生該次測驗不予計分。 

2.依校規議處。 二、脅迫其他考生協助舞弊者。 

一
般
舞
弊
行
為 

一、於測驗說明時段內，翻開試題本劃記，或測驗結束後逾

時劃記，不服糾正者。【下課鈴響須立即停筆】 

1.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2.依校規議處。 

二、測驗正式開始後強行出場，不服糾正者。 

三、惡意擾亂試場內、外秩序，情節嚴重者。 

四、涉及集體舞弊行為者。 

五、交換座位應試者。 

六、交換答案卡、試題本劃記者。 

七、涉及電子舞弊情事者。 

八、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

事實明確者。 

九、故意污損答案卡（紙）者。 

十、交卡後強行修改答案者。 

十一、測驗結束後，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答案卡（紙）者。 

十二、翻閱任何書籍者。 

一
般
違
規
行
為 

一、提早翻開題本或逾時劃記，經制止後停止者。 
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10分(寫作測驗
扣一級分)，並依情節輕重依倍率扣
減至該科測驗分數0分為限。 

二、攜帶電子辭典、計算機、量角器、行動電話、呼叫器等計

算及通訊器材或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手環等）

及其他具傳輸、通訊、錄影、照相等非應試用品，經監試

人員發現者。 

1.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10分(寫作測
驗扣一級分)。 

2.手機由學校代為保管，請家長領
回。 

三、將行動電話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抽屜或書包中，發

出響聲或震動者。 

1.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5分(寫作測
驗扣一級分)。 

2.手機由學校代為保管，請家長領
回。 

四、攜帶電子錶、計時器等計時物品，發出鬧鈴聲響者。 
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5分(寫作測驗

扣一級分)。 
五、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者。(例如：在試場內

向他人借用文具、左顧右盼、應試時飲食【水】、嚼食

口香糖、干擾試場秩序……等) 

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5分(寫作測驗
扣一級分)，並依情節輕重依倍率扣
減至該科測驗分數0分為限。 

六、答案卡(或手寫卷)的考生基本資料未正確劃記(或書

寫)，導致閱卷老師無法辨識考生身分。 

該生該科測驗分數不扣分，但須罰愛

校服務1次。 

七、答案卡須用黑色2B 鉛筆畫記，不得使用修正液（帶）

塗改。 

該生該科測驗不扣分，但讀卡機無法

辨識須自行負責，不予人工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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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寫作測驗答案卷一律使用黑色墨水筆書寫之外，其餘

各科的非選答案卷(手寫卷)請以黑色或藍色墨水筆

(勿用淺藍)書寫，若該科試卷有規定作答之筆墨顏色，

則依試卷之規定。 

該生該科手寫卷不予計分。 

 

備註：若有本表未規範而影響測驗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應提學校相關

會議討論。 

※遲到者須盡速安靜入班參加考試，不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 

※學生若因病、因故須上廁所，須經監考老師同意後，始可離座；如該節
考試尚未結束，回座後仍可繼續考試，但不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 

※ 手機須先關機或拔掉電池且不得隨身放置。 

※ 不得逾時劃記，考試結束鐘聲(鈴聲)響起務必立即停筆。 

※ 不得提早交卷，亦不得翻閱其他書籍(含非該節測驗科目的教科書)。 

※ 收卷時務必安靜坐在位子上，確認自己已交卷且監考老師已點卷完畢，
方可離開位置。 

※ 試場內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行為，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文具。 

※ 考試時不得飲食、嚼食口香糖等。如有特殊狀況須飲水，請舉手向監考
老師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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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註冊組相關獎學金須知 

1.請隨時留意本校官網公佈欄。 

2.教育局優秀獎學金：在本市國中就讀，未領有其他獎學金，學習領域評量成績至少

五個領域成績在 80分以上，二個領域成績在 70分以上，且日常生活表現優良。按

班級數計算，每班分配二名。 

3.陳建志基金會獎學金： 

(1)成績優良學生獎學金【每學年上學期頒發 1次，8、9年級每班學年成績前 1

名，與教育局優秀學生獎學金不重複受獎，每名現金 500元】 

(2)辦理定期評量進步獎：每次定期評量結束後辦理，各年級 15名，每名現金 200

元。 

4.學產基金助學金：具備社會局核定之低收入戶身份之學生，其前一學期未受記過以

上之處分，每名每學期申請 2500元。 

5.安心就學之代收代辦費補助-家長會費減免【註冊組】 

  安心就學之代收代辦費補助-學生團體保險費補助【衛生組】 

安心就學之教科書費補助-教科書款減免【設備組】 

安心就學之午餐費-【衛生組】 

6.原住民學生：(符合資格者請洽註冊組辦理) 

※臺北市原住民學生教育補助【戶口名簿上註記具備原住民身份】：(1)交通費(2)獎

助學金(3)代收代辦費(4)課後學習輔導費。 

※教育部優秀原住民學生獎學金：分學業優秀學生及特殊才藝優秀學生兩種，學業優

秀學生獎學金每校至多推薦 2名，需前一學期成績每科均達 70分以上，且無受記過

以上之處分；特殊才藝優秀學生獎學金，是指具有語文、科學競賽、創意競賽、音

樂、美術、舞蹈、體育、技藝或其他特殊才藝，最近一年參加教育部各司、處或國

教署舉辦之全國性個人才藝競賽獲獎者。第一名獎學金 10,000元，第 2名 8,000

元，第 3名 5,000元，第 4至 6名或佳作 3,000元。須於每年 9月、3月提出申請。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中低收或年所得低於 50萬者，每學

期 2000元，須於每年 9月底前完成申請。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每年 3、9月報名測驗。 

7.其他私人機關獎學金：例如城隍廟獎助學金、林國明先生紀念獎助學金、詹氏社會

福利基金會獎助學金、輔世基金會獎助學金、翰林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洪陳金環

基金會獎助學金、……等，請留意學校網站公告訊息。 

  



 

 18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新版親子綁定流程  

 

親愛的家長想參與孩子校園生活嘛？ 快申請單一身分驗證親子帳號吧！！！ 

家長完成親子綁定，即可獲得一組與自己孩子身份連結的單一身分驗證親子帳號、密碼， 可享有以

下服務： 

(一)線上繳學雜費好方便  https://epay.tp.edu.tw/ 

利用「單一身分驗證親子帳號」登入「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可線上查詢繳費單並直接繳

費，減少紙張列印，同時也解決疫情肆虐實體繳費的恐懼。 

(二)線上查詢成績等在校紀錄好快速  https://school.tp.edu.tw/ 

利用「單一身分驗證親子帳號」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即可線上查詢孩子

各次定考成績、學期成績、出缺勤、獎懲、服務時數、性向及興趣測驗等升學相關資料。 

(三)線上學習好助手  https://cooc.tp.edu.tw/ 

利用「單一身分驗證親子帳號」登入「臺北酷課雲」，即可瀏覽各種線上學習資源、使用「酷

課教室」及即將推出的「酷課 App」、「酷課校園」等各項服務，豐富齊全又免費！ 

 

《去年已完成親子綁定者無須重新綁定》 

線上申請綁定： 

1.先進入線上申請網址：酷課雲首頁「親子綁定」專區 https://cooc.tp.edu.tw/ 

2.步驟： 

步驟一、取得驗證碼登入：  

可選擇電子信箱或手機取得驗證碼，驗證碼時效為 1小時，逾時需重新取得驗證碼。 

 

步驟二、確認學生資訊：  

1.請選擇與綁定學生的關係，如為法定代理人，請點選法定代理人並選擇父親或母親；如為監護

人，請點選監護人並選擇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其他。 

2.請選擇學生之學層，輸入綁定學生身份證字號，並點選驗證按鈕，選擇綁定學生所在學校，選

取完成請點選「下一步」。 

3.請確認綁定學生資訊是否有誤，如正確請點選「下一步」。欲新增學生請點選「新增綁定學

生」，並重複上面步驟即可新增綁定學生。 

 

步驟三、同意個資使用聲明：  

可點選右方直向卷軸下拉至底，詳閱個資聲明，並於下方勾選「本人以詳閱並同意以上條款聲

明」，勾選完成請點選「下一步」。 

https://epay.tp.edu.tw/
https://school.tp.edu.tw/
https://cooc.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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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填寫家長資料：  

請填寫家長身份證字號，輸入後點選「驗證」。  

驗證後，填寫家長姓名，請輸入電子信箱及行動電話，此信箱將作為登入帳號，如已有臺北市校

園單一身份帳號，系統將直接帶出，進行電子簽章，請直接點選「送出資料，或需修改資料，再

返回修改。 

 

完成申請：  

線上送出申請資料後，可下載留存紙本申請書，待導師於系統審核完成，即成功親子綁定。親子

綁定成功後，帳號為個人電子郵件，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後六碼。(第一次登入後系統將強制請使用

者更改密碼) 

 

查詢申請進度：  

欲查詢親子綁定進度請重新登入親子綁定，可選擇電子信箱或手機取得驗證碼，(驗證碼時效為 1

小時，逾時需重新取得驗證碼 ) 即可查詢親子綁定進度。 

 

若有任何問題，可與下列處室聯絡： 

綁定步驟問題、重新設定單一密碼：資訊組(02)23142775#338 

綁定審核相關問題：註冊組(02)23142775#336 

繳費相關問題：出納組(02)2314277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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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帳號綁定常見問題QA  

親子帳號綁定常見問題： 

一、為何要做親子綁定？ 

家長親子綁定作業完成後，會獲得一組與自己孩子連結的單一身分驗證（LDAP）帳號密碼，可用以

登入本局推出的親師生平臺/酷課APP及相關智慧校園服務，包含校園繳費、到離校推播、電子調查表

回條等。 

二、請問要在哪裡進行親子綁定？ 

可搜尋臺北酷課雲（https://cooc.tp.edu.tw/），點選頁面上的親子綁定，或直接進入

https://pcrelationship.tp.edu.tw/。 

三、驗證碼有效時間1小時，可以無限次輸入使用? 

家長在取得驗證碼後，該筆驗證碼僅供一次性使用，並非1小時內可以反覆驗證使用，且同一支手機

號碼在1小時內只能取得驗證碼2次，信箱驗證則無次數限制，鼓勵家長多使用信箱驗證。 

四、為什麼沒有收到驗證碼？ 

家長輸入完手機或信箱點擊取得驗證碼後，有時並不會立即收到驗證碼，為避免重複發送認證碼，請

家長稍待幾分鐘後即可收到驗證簡訊及信件。 

五、學校審核通過後，家長沒有收到帳號建立通知信件怎麼辦？ 

此部分不用擔心哦！因為該信件只是單純通知帳號已經建立訊息，家長還是可以直接使用建立好的帳

號密碼登入繳費系統哦！另外家長可直接登入「親子綁定頁面」看帳號審核狀態！ 

六、家長已綁定一組帳號，後來想要增加綁定小孩怎麼做？ 

如果要在申請一組帳號，家長只要再登入「親子綁定頁面」申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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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小孩最多只能申請兩組帳號。 

七、家長資料填寫錯誤，如何修改？ 

情境一：家長帳號尚未審核通過，親子綁定資料修改方式 

可請學校直接將該筆申請案件退回，家長再至親子綁定頁面，將資料修正後再次送出審核即可。 

情境二：家長帳號已審核通過，發現信箱填寫錯誤修改方式 

家長可先使用「申請填錯的信箱」當帳號，登入單一身份驗證系統（https://ldap.tp.edu.tw/），再

去「救援資訊變更」調整為正確的信箱登入即可！ 

情境三：家長帳號已審核通過，其他申請資料（除信箱、姓名、身分證資訊外）錯誤修改方式 

申請中資料可點選頁面上單筆刪除，清除後再次申請綁定。實名制帳號一但建立，姓名及身分證號異

動需電洽帳號管理人員。請撥打客服中心(02)2753-5316 轉250。 

八、我有多個小孩，要申請三次嗎？能使用同一組帳號登入嗎？ 

系統須一對一做親子綁定核對，故先請家長申請綁定各子女的親子關係，經學校審核後家長即可使一

組帳號切換查詢三名子女的相關資訊。 

九、在親子綁定期間，為什麼會有同音義字情況發生？（如周變成週） 

如果發現該情形，是因為瀏覽器的自動翻譯功能（預設為關閉）導致的問題哦！瀏覽器會自動將網頁

上呈現的字體直接翻譯（例如：＂周＂瀏覽器判定為簡體字，將會自動將它翻譯成繁體字＂週＂），

這時候家長只要和學校的確認「校務系統」內字體是否正確即可。 

十、忘記密碼怎麼辦？ 

點選單一身份驗證系統（https://ldap.tp.edu.tw/）下方「忘記帳號/密碼？」，系統會自動寄信至您

的信箱，使家長重置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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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在親子綁定期間，發現信箱已經被使用過該怎麼辦？ 

1. 家長已經申請過親子帳號，請先登入酷課雲再進行新增綁定，若忘記密碼可以參考步驟十。 

2. 家長沒有申請過親子帳號，請直接聯繫客服中心(02)2753-5316 轉250協助處理。 

十二、 小孩從國小升到國中，需要重新綁定嗎？(國三升高一亦同) 

家長請放心，已經綁定過的小孩不需要再次綁定，綁定的小孩資料會一起升級到新的學層。 

十三、 新版親子帳號綁定改採電子簽名，還需要另外繳交紙本同意書嗎？ 

最新版親子帳號綁定申請流程採完全線上化，由電子簽章取代原繳交紙本流程。如果一次申請綁定多

位小孩，只需簽名一次，但如分開申請，則每次申請均須重新簽名。 

十四、 新增電子簽名，校方審核流程是否改變？ 

學校審核流程沒有調整，從原審核頁面可以點選家長簽名確認有簽名資料後，直接進行審核。 

十五、 新版親子綁定提供民政資料自動查驗服務，學校審核者還有需要審核嗎？ 

使用民政自動查驗服務，家長與子女均需設籍台北市，自動查驗通過後，學校無需審核，會在

頁面上看到該筆資料「自動審核通過」。但其餘情況還是需要學校協助人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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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處)成員介紹 

學 務  主 任：陳美婷（分機341） 

訓   育   組：陳佩芬（分機342）訓育幹事：魏易芳（分機348） 

生   教   組：王嘉慧（分機343）生教幹事：吳有倫（分機378） 

衛   生   組：張秋雯（分機345）護理師：謝淑媺（分機346）彭楹珍（分機376） 

體   育   組：陳月華（分機347）體衛幹事：陳俐琳（分機347） 

學務處工作報告 
一、 本校依教育部範例訂定及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最新版「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俗稱校規），請家

長務必帶領子女詳閱，為達正向管教之目的，本學期持續推行「勸導單」政策，一旦學生被開

立勸導單，將會張貼於聯絡簿中，希冀能共同協助學生養成好習慣與優良品格。 

二、 有關學生手機使用部分，目前仍持續宣導：禁止在校內使用手機，學生進入校園必須關機，若

於校內使用被舉發，第一次開立勸導單，第二次將送至生教組代為保管，請家長或監護人到校

領回，第三次則依校規處份。詳細辦法可參閱後頁之附件說明。 

三、 鼓勵學生多運動、保健康。持續配合教育部(SH150 計畫：每週在校運動時間達 150分鐘)推廣

慢跑活動，已規劃本校實施慢跑時間如下：七年級早自習實施；八、九年級於第二節下課實施

或利用放學後實施，請導師能指導或帶領班上同學跑步，除了可以訓練心肺功能，還能保護眼

睛，有健康的身體，才有美好的未來。 

四、 學生團體保險：舉凡在學期間受傷、住院等醫療費用，均可酌情申請補助，若家長有需要請洽

學務處衛生組詢問詳細資訊。(相關表格可到衛生組領取。或上南門國中-學務處常用表格-學

生平安保險申請流程及重要提醒下載。 

五、 為了培養負責任之良好品格，本學期將持續落實請假規定(請參閱附件)，請家長務必注意貴子

弟事、病假的申請，提醒學生注意自身之權益。 

六、 目前學務處之重點工作如下︰ 

(一) 加強學生之出缺狀況掌握︰ 

除每日未到校同學由導師於上午完成連繫工作並作成紀錄外，到校生任何一節未到課者，

立即由任課教師填具「速報表」送學務處，追查該生下落，並連繫家長。 

(二) 加強學生生活常規管理︰ 

1. 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嚴禁騎乘機車及腳踏車雙載，以避免意外發生。 

2. 加強宣導及查察隨地丟棄垃圾、飲料盒之不良習性。 

3. 服裝儀容之整齊及談吐舉止之合宜。 

4. 養成良好生活規範，嚴格要求上課鐘聲規定。 

5. 公物正確使用及保管，養成良好習慣。 

6. 實施課後輔導及改過銷過辦法，讓違規的同學有一個學習改過的機會。 

7. 注意孩子的特殊行為（諸如打耳洞、染髮、身上有煙味等），事先預防青少年偏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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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防範幫派滲入校園。 

(三) 培養團隊精神，建立榮譽制度︰ 

1. 推展公共服務，培養同學社會服務觀念。 

2. 舉辦各項班際競賽及評比、整潔及秩序比賽。 

3. 舉辦優良學生選舉活動。 

(四) 防制濫用藥物︰辦理防制濫用藥物宣教並依規定調查特定人員，了解同學平時狀況，注意

特殊之徵兆，發現異狀立即清查，並連繫家長。 

徵兆︰◆急遽變瘦 

      ◆呵欠連連，精神恍惚，上課出缺席不正常等。 

      ◆臉部不明原因而長出非青春痘之痘類疤痕。 

新興毒品盛行，部分新興毒品包裝會使用咖啡包、奶茶包或糖果等方進行偽裝，請家長務

必注意孩子的交友情形，若發現任何異常，請洽生教組處理。 

(五) 提升學生體適能︰ 

1. 實施課間慢跑運動。 

2. 籌組桌球、游泳、橄欖球、射箭、籃球、田徑等運動代表隊參與校外各項比賽。 

3. 舉辦班際足球、排球、籃球、及游泳比賽及校慶運動大會。 

(六) 推展社團活動，培養多元發展能力： 

各類社團(包含動態及靜態，囊括運動性、藝術性、服務性社團)，讓學生能有各項活

動之參與機會。社團包括：管樂團、弦樂團、語文類、羽球社、籃球社、網球社、扯鈴

社、熱舞 MV社、造型氣球社、童軍社、科學研究社、國際筆友社……等等。 

(七) 加強衛生保健及資源回收︰ 

1. 定期實施健康檢查。 

2. 實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及垃圾減量、廚餘、廢乾電池回收等市府環保教育政策。 

3. 配合各項防疫政策、消滅登革熱、SARS防治、禽流感防治等量測體溫運動，並定期實

施全校大掃除。 

4. 配合掃髒消毒運動加強環境整潔。 

七、 期望家長配合事項︰ 

(一) 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已於 107.07.13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辦法內容

中關係學生 12年國教升學相關規定，詳細辦法可參閱附件，也可至本校網站查詢。(南門

國中首頁→行政服務→二代校務行政→帳號為學生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進入後即可

查詢) 

(二) 請家長共同督促孩子努力認證好少年證照，使孩子能夠從認證過程中，培養成德智體群美

五育均衡的好孩子，學校將於校慶及畢業典禮，擇優公開表揚努力認證之南門好少年。

(詳細認證內容可參閱附件) 

(三) 如貴子弟因故無法到校，請事先主動與學校連繫。生教組請假專線：23142775 轉 343 

(四) 嚴禁貴子弟騎乘機車或搭乘無照人員所騎乘之機車，更不要為在學學生購買機車。 

(五) 為維護學生上學、放學之交通動線順暢，並保障所有同學上、放學之交通安全，因此請開

車接送孩子到校的家長，能於接送貴子弟時，儘量將車輛停置於中華路、延平南路、愛國

西路或博愛路上(因廣州街路小且複雜、車多且不太遵守交通規則)，讓孩子自行走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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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孩子走路運動一下有益身心健康外，更可避免交通堵塞，請家長支持與配合。謝謝合

作！ 

(六) 請配合留意孩子穿著，避免標新立異過度打扮（如塗抹化妝品、指甲油、穿戴耳環、項

鍊、染/燙髮等）以符合國中生的氣質，充分掌握了解孩子的成長過程。 

(七) 若發現孩子有特殊狀況，行為異常現象或結交有疑慮的朋友，請立即與導師或校方聯繫，

以便掌握輔導時效。 

(八) 請注意貴子弟放學後及假日的生活輔導，避免其涉足不當場所。尤其是放學後至補習班上

課前的這段空白時間，避免成群結黨逗留於補習班附近之商家。 

(九) 為了學生的飲食健康與安全，請家長中午自備愛心便當，或訂購學校依採購招標規定評選

得標之優良廠商所供應之營養午餐（桶餐）。 

(十) 本學期配合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餐具之規定，將逐步要求學生不要將早餐之紙餐盒、飲

料瓶等一次性餐具攜入校區，也請家長配合不要替學生外訂餐盒。如家長中午送餐，也請

勿送含糖飲料及使用一次性餐具(紙餐盒、保麗龍、塑膠杯等) 

八、 傳染病防治宣導： 

    因學校是團體生活彼此接觸頻繁，若有傳染病入侵易引起疫情傳播，請家長協助貴子女做好

健康管理及個人生活習慣(如：勤洗手，有呼吸道症狀者請戴口罩、發燒請就醫並在家休息等)，

若經醫師診斷為疑似或確診傳染性疾病請開立診斷證明書(銷假用)並通知導師，安心在家養病，

等身體痊癒後再行返校上課。 

☑流感：依臺北市教育局規定(北市教體字第 1083013864號)倘經診斷為流感，應請假至少 5

天(含假日)。 

☑水痘：依臺北市教育局規定(北市教體字第 1083022084號)倘經診斷為水痘，應請假在家休

息至全身所有水疱均節痂變乾，使得返回學校。 

☑腸病毒：依臺北市教育局規定(北市教體字第 10733854100號)倘經診斷為腸病毒(含確診和

疑似)，應請學生請假至少七天，以降低疾病傳播機會。 

☑COVID-19：依北市教體字第 1123073928號函修訂並公告之北市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輕症或無症狀者：回歸學校請假規定辦理；中重症者：請「防疫

隔離假」，並依隔離治療通知書所載日期核給日數，不列入出 缺席紀錄，亦不會扣減學業評

量成績。 

九、 視力保健宣導： 

    請家長重視學生健康檢查及視力健康檢查的結果，並依學校發給之檢查結果通知單為貴子弟

安排就醫。有關視力保健部分，亦請家長督促改善貴子弟的生活習慣： 

(1) 建議近距離用眼時間每 30分鐘休息 10分鐘。 

(2) 3C電子產品每天使用總時數不超過 1小時。 

(3) 戶外活動每天至少 2小時可預防近視。 

(4) 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 

(5) 注重均衡的飲食，攝取足量的營養素。 

(6) 當發現子女有瞇眼、表示有看不清楚等，請就醫診治。 

(7) 高度近視(裸眼視力任一眼>＝500度)者，容易發生視網膜剝離、青光眼、失明等併發

症，請務必依醫師指示定期返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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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學生生活公約 

 

一、學生上下學期間須穿著整齊學校規定服裝到校，並隨時保持服裝儀容整齊。 

二、學生上學前須攜帶當日上課所需文具物品，禁帶其他非學用物品到校。 

三、貴重物品請勿攜帶到學校，並隨時注意班級安全，勿讓他班人員隨意進出。 

四、臨時有學用品需要送到學校，家長於學生下課時間送到警衛室給學生領取。 

五、學生在校期間遇見師長應主動打招呼，養成良好禮貌習慣。 

六、顧及學生安全，請學生放學離開學校，請勿再回學校教室拿東西。 

七、學生須於 7點至 7點 30分時間內準時到校上學，並統一由學校大門進入校園，進

入校園後不得擅自離開學校。 

七、學生須於 7點 30分至 7點 45分進行打掃工作，確實將班級負責區域打掃乾淨。 

八、週朝會各班在教室前集合、統一穿著並整理服裝儀容，班長帶隊到操場指定地點集

合。 

九、在活動中心集合，各班以兩排隊伍進入活動中心，右邊為男生排，左邊為女生排，

男生由進活動中心大門後往右邊側門進場，女生由進活動中心大門後往左邊側門進

場。 

十、上課「預備鐘」鐘響時，同學應陸續前往上課的教室，不得在教室外逗留。上課鐘

響後，副班長確實點名登記。如因老師交代事務無法準時進教室，請該老師開證明

單，以便註銷遲到或缺課記錄。 

十一、下課期間不得在走廊與教室內嬉戲奔跑，並不得攀坐在圍牆或樓梯上以免發生危

險。 

十二、中午用餐時間，每位同學必須在教室內用餐，禁止向校外商家訂購外食；如家長

需送便當到校，則可送到警衛室旁的置物櫃，學生中午下課後再前往領取。家長

如有需要進入校園，為安全起見，請先約訪並在警衛室辦理換證後始得進入校園。 

十三、中午午休時間所有同學一律進教室安靜睡覺，並聽候導師安排時間，不得在走廊

上逗留。 

十四、做好垃圾分類工作，隨時保持班級環境整潔。 

十五、負責廚餘回收同學請於 12 點 30 分開始整理，並於午休鐘響前回到教室準備午

休。 

十六、學生需隨時將學校交代事件抄寫於聯絡簿內，並於時限內完成。 

十七、以上公約視實際情況給予增加或刪減，請各位同學確實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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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104.8.25 校務會議通過 

  110.1.6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111.08.25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本要點依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第十六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以下簡稱學生）之獎懲，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生之獎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學生行為之獎懲應審慎斟酌下列情形，以為獎懲輕重之標準，必要時得酌予變更獎懲標 

 準。 

1.動機與目的。 

2.態度與手段。 

3.平時之表現。 

4.初犯或累犯。 

5.行為後之表現。 

6.年齡之長幼。 

7.智商之高低。 

8.行為之影響。 

9.家庭之因素。 

10.身心之狀況。 

11.其他足以影響行為發生之因素。 

(二) 獎懲作用旨在鼓勵或糾正學生之行為，培養學生優良之品德，獎懲之實施應依下列原 

     則： 

1.尊重學生人格尊嚴。 

2.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3.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 

4.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5.符合教育目的。 

6.啟發學生反省與自治能力。 

7.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學生。 

8.獎勵多於懲罰。 

9.輔導先於懲罰。 

10.公開獎勵、審慎懲罰。 

第四條 學生之獎勵與懲罰，其標準如下： 

(一) 獎勵 

1.嘉勉或榮譽卡核章獎勵。 

2.嘉獎。 

3.小功。 

4.大功。 

5.特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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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懲罰 

1.訓誡。 

2.警告。 

3.小過。 

4.大過。 

5.特別處置。 

第五條 凡學生有良好之表現，未達嘉獎以上之獎勵，應予當面口頭嘉勉，並由有關教師列入紀 

       錄。 

第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嘉獎： 

(一) 禮節周到，足為同學模範者。 

(二) 參與團體活動，有良好表現者。 

(三) 拾物不昧，其價值輕微者。 

(四) 與同學合作互助者。 

(五) 服務公勤或擔任各級幹部負責盡職者。 

(六) 主動為公服務者。 

(七) 勸導同學向上者。 

(八) 參加體育活動具有運動精神、運動道德，表現優良者。 

(九) 領導同學為團體服務者。 

(十) 愛護公物，有具體事實者。 

(十一) 生活言行較前進步，有事實表現者。 

(十二) 能主動讓座、扶助尊長、老弱、婦孺者。 

(十三) 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表現優良者。（參考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學生對外比賽獎勵標準  

         103.01.08修訂） 

(十四) 其他優良行為合予嘉獎者。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小功： 

(一) 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表現優良並能獲獎者。（參考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學生對外比賽獎勵標準 

103.01.08 修訂） 

(二) 行為端正足以表現校風，有具體事實者。 

(三) 擔任各級幹部，負責盡職表現優良者。 

(四) 愛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害者。 

(五) 倡導正當課餘活動表現優良者。 

(六) 愛國愛校，有具體表現者。 

(七) 熱心公益活動，有具體表現者。 

(八) 見義勇為能維護團體或同學利益者。 

(九) 敬老扶幼，有特殊具體事實者。 

(十) 檢舉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十一) 拾物不昧，其價值貴重者。 

(十二) 參加各種服務表現優良者。 

(十三) 維護團體秩序表現良好者。 

(十四) 其他優良行為合予小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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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大功： 

(一) 提供優良建議，並能率先力行，增進校譽者。 

(二) 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表現，增進校譽者。 

(三) 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比賽，表現優良且成績優異者。（參考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學生對外比賽獎 

      勵標準 103.01.08 修訂） 

(四) 參加各種服務表現特優者。 

(五) 檢舉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六) 拾物不昧，其價值特別貴重者。 

(七) 其他優良行為合予大功者。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特別獎勵： 

(一) 同一學年度內，記滿三大功後，復因功合於大功之事實者。 

(二) 長期表現孝敬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兄弟姐妹或同學，有特殊事實者。 

(三) 經常幫助別人，善行可嘉足堪表揚者。 

(四) 有特殊義勇行為，並獲得優良之表揚者。 

(五) 有特殊優良行為，足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 

(六) 倡導或響應愛國運動，有優異表現者。 

(七) 揭發不法活動免除不良後果，經查明屬實者。 

(八) 日常生活表現、學習領域成績特優者。 

(九) 其他特殊優良行為合予特別獎勵者。 

第十條 凡學生行為偶犯錯誤情節輕微，未達警告以上之懲罰，可予以下列措施： 

(一) 勸導改過或口頭糾正。 

(二) 適當調整或取消參加課程表列以外之活動。 

(三) 經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四) 調整座位。 

(五) 適當增加額外作業或班務、校務等公益活動。 

(六) 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七) 列入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八) 要求賠償所損害之公物或他人物品，並通知父母或監護人辦理。 

(九) 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十) 要求靜坐反省。 

(十一) 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二) 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十三)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 

(十四)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上廁所或生理日等生理需求時， 

       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警告： 

(一) 不履行班(級)規定或生活公約，經提醒後仍不改正者。 

(二) 言行偏差(例如：開黃腔但不到性騷擾之程度、口出穢言、罵髒話但不到言語霸凌程度 

     等)，經勸導仍不改正者。 

(三) 未依程序完成請假手續，經勸導不改正者。 

(四) 與同學吵架或無故不服從班級幹部及老師合理的糾正，經勸導仍不改正者。 



 

 30 

(五) 上課不遵守課堂秩序影響他人學習，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六) 經常未攜帶學用品，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七) 攜帶與教學無關的物品或書籍等而影響學習，經勸導後仍不改正者。 

(八) 不按時繳交作業(非學習評量範疇)、聯絡簿，經輔導無效者。 

(九) 服務公勤或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未盡職，影響他人權益或工作之進行，經勸導不改正 

     者。 

(十) 參加公眾服務或團體活動，無故缺席或未盡責，影響他人權益，經勸導仍不改正者。 

(十一) 不遵守集會秩序，影響他人學習，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十二) 拾物不送招領據為己有，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十三) 侵犯他人隱私，情節輕微者。 

(十四) 校內校外不遵守公共秩序，如製造噪音、燃放鞭炮、聚眾謾罵喧鬧、蒙面偽裝、驚嚇 

       他人、畜養危險動物，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十五) 盜用他人電腦帳號，逕閱個人基本資料。 

(十六) 不遵守交通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七) 因過失破壞公物，不主動報告者。                

(十八) 不配合班級與校方因應各項防疫措施者。 

(十九) 其他不良行為(例如：未依手機使用規定關機、浪費學校資源、任意丟棄物品而影響環 

       境整潔或人身安全、於走廊或教室奔跑、戲水而影響他人及自身安全、玩弄或非於課 

       堂之不當使用美工刀、化學藥品，有破壞公物之虞、各種霸凌之虞、違反實驗室守則 

       等)，情節輕微者，經勸導後仍不改正者。 

(二十) 未依規定作息，影響他人學習或權益者，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第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小過： 

(一) 欺騙行為為達成規避自身責任、侵犯他人權益或造成損失者。 

(二) 故意損壞公物，情節輕微者。 

(三) 校內校外不遵守公共秩序，如製造噪音、燃放鞭炮、聚眾謾罵喧鬧、蒙面偽裝、驚嚇他 

     人、畜養危險動物，經記警告後仍未改正者。 

(四) 考試舞弊或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輕微者。 

(五) 亂丟垃圾者，或有其他破壞環境衛生行為者。 

(六) 塗改成績、冒用他人簽名或偽造文書者。 

(七) 拾物不送招領據為己有，經記警告後仍未改正者。 

(八) 言行不檢，公然侮辱或誹謗師長，經記警告後仍不改者。 

(九) 偷竊、打架、攻擊同學、威脅恐嚇、勒索，情節輕微者。 

(十) 不按規定進出校區者。 

(十一) 學生違反學校行動載具使用原則，經屢勸後仍未改正者。 

(十二) 攜帶足以妨害公共安全或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之違禁品（菸、酒、毒品、刀械等）。 

(十三) 吸菸(電子菸)、飲酒、嚼食檳榔、賭博者。 

(十四) 盜拷出版品或販賣不當物品者。                 

(十五) 玩弄消防、機電、監視等安全設施者。 

(十六) 涉及校園霸凌、性剝削、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事件，經調查屬實情節輕微者。 

(十七) 上課時無故或蓄意未到指定地點上課，且從事與該課堂無關或其他不當行為，多次勸 

       導仍未改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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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大過： 

(一) 參加或涉及不良幫派組織經輔導後，無效果者。 

(二) 集體鬥毆或毆打他人者。 

(三) 侵害他人名譽，情節重大者。 

(四) 無照駕駛經查獲有具體事實者。 

(五) 夥同外人進行暴力或破壞行為者。 

(六) 侮辱師長或同儕，侵害他人名譽，經勸導不聽者。 

(七) 偷竊、威脅恐嚇、勒索，情節較重者。 

(八) 販賣或吸食、注射違禁品者。 

(九) 網路霸凌或於網路發表不適圖文、影片造成他人傷害或校譽損害，情節重大者。 

(十) 攜帶危險物品，足以妨害公共安全者。 

(十一) 故意損害公物，情節重大者。 

(十二) 出入法定禁止 18歲以下進入或妨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之場所，經查獲有具體事實，經勸 

       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十三) 涉及校園霸凌、性剝削、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事件，經調查屬實情節嚴重者。 

(十四) 考試舞弊或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者。 

第十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特別處置： 

(一) 在校期間一次記二大過或獎懲相抵滿三大過者。 

(二) 參加或組織不良幫派，經輔導後，無效果者。 

(三) 違反政府法令情節重大者。 

(四) 集體械鬥或打傷他人情節重大者。 

(五) 竊盜行為情節重大者。 

    前項特別處置應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通過，校長核定後，依下列等方式處理之： 

1. 由父母或監護人帶回管教者（每次以五日為限），管教期間，不以曠課計，輔導老師及導

師應作家庭訪問，繼續予以適當之輔導。 

2. 由父母或監護人帶回管教後，如故態復萌，又犯校規者，校方得以要求家長再帶回管 

教外（以五日為限），應協調其他單位進行符合教育目的之適當輔導措施。 

    3.在校外犯重大刑案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特別處置應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訂定之特別處置流程辦理。 

第十五條 為整體學生校外教學安全考量，當學生有下列情事者，得以參考導師、學務處及輔 

         導室提供的資訊，必要時得請父母或監護人到校開會討論決定是否讓該生參與校外 

         教學或其他處置。不當行為包含：校內長期行為偏差，不服教師指導，經介入規勸 

         輔導仍無實際成效者；校內外有涉及校安事件；學校列管護苗及春暉專案學生(包 

         含長期拒學或無故未到校者)；身障生長期無法融入班上或行為持續不穩定，導致無 

         法配合團體活動者。 

第十六條 所有獎懲，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參考資料之義務。 

(一) 嘉獎、警告由學務處核定，並會知導師通知家長。 

(二) 小功、小過、大功則由學務處列舉事實，會知導師、輔導室及相關單位簽註意見後，由 

校長核定，並通知家長。 

(三) 記大過、特別獎勵及特別處置應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並 

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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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獎懲應於學期結束時，列入學期成績評量紀錄通知單通知家長。 

第十七條 為輔導學生改過自新，學生懲罰存記及改過銷過實施要點另訂定之。 

第十八條 學生攜帶或使用之物品足以影響學生專心學習或干擾教學活動進行者，教師或學校 

         得保管之，必要時得通知父母或監護人領回，其為下列物品者，教師或學輔人員應 

立即處置，並視其情節移送相關單位處理： 

(一) 具有殺傷力之刀械、槍砲、彈藥及其他危險物品。 

(二)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之管制類毒品及管制麻醉藥品。 

(三) 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影片、光碟、磁片、 

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或其他物品。 

(四) 菸(含電子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身心健康之物品。 

(五) 其他違禁品(當教師無法判斷者，交由學務處判斷處理)。 

第十九條 學校為處理學生獎懲事項，應設學生獎懲委員會；成員包括校內行政人員代表、家 

         長會代表、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其組織、獎懲標準、運作方式，由學校另行訂定 

         之。 

第二十條 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大過以上違規事件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 

         經過，應給予學生或其父母或監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學生獎懲委員會為大過以上 

         獎懲決議後，應作成裁決書，並記載事實、理由及獎懲依據，發函通知學生及父母 

         或監護人，必要時並得要求其父母或監護人配合輔導。 

第二十一條 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導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學校輔導單位協助 

           學生改過遷善，並由導師及輔導人員作成紀錄。對於應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 

           其父母或監護人配合並協請社會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第二十二條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於收到 

           決定書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言詞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前項學生申訴 

           得由其父母或監護人代理之。 

第二十三條 學校為處理學生申訴事項，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成員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 

           表、教師會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學生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其組織及評議 

           規定，由學校另行訂定之。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之委員。 

第二十四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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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轉換採計原則 

112年12月20日新北教中字第1122497907號函訂定  

壹、依據  

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10月20日新北教中字第1122025823號函修正之「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

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12月14日新北教中字第1122471059號函修正之「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服務學習』採計規定」。  

貳、認證單位  

一、基北區應屆畢業生 

依據「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服務學習』採計規定」（以下簡稱採

計規定），以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就讀學校認證採計；非學校規劃之服務學

習課程或活動，由服務機關（構）、法人、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證明，再

由就讀學校認證採計。 

二、基北區非應屆畢（結）業學生  

依據採計規定，由原畢（結）業學校進行服務時數採計，並得採計畢（結）業後服務時數，

比照在校生方式辦理。 

三、轉入基北區就讀之學生（含歸國及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轉入基北區就讀前已完成之服務學習時數，依據採計規定，由轉出學校進行服務時數認證，

並由轉入學校進行採計；倘若未完成服務學習時數，則由轉入學校進行服務學習時數認證採

計。 

四、跨就學區參加基北區免試入學學生（含歸國及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由基北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籌組服務學習時數認證採計小組，依據採計規定，進行服務學習時

數認證採計。 

参、實施方式  

一、服務學習時數採計期間自 110 學年度（七年級）上學期至 112 學年度（九年級）上學期，

（依學年度上下學期起迄月份計算，上學期為當年度8月1日至隔年度1月31日；下學期為當年

度2月1日至7月31日）止，連續5學期選3學期，每學期完成6小時，可得5分，上限15分。  

二、非應屆畢(結)業生服務學習時數採計，除上開採計期間外，亦得選擇國中在學期間前5學期選

3學期進行採計。  

肆、轉入基北區就讀學生(含歸國學生及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其採計之服務學習時需於113

年1月31日前完成認證。  

伍、跨就學區學生(含歸國學生及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如因申請變更就學區需繳交「戶口

名簿影本」為證明文件者，應於 113年 4月 26日前完成設籍基北區，其採計之服務學習時數，

需於 113年 1月 31日前完成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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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學生請假規定 

105年8月 陳校長核定修正通過 

111.08陳校長核定修正通過 

一、請假類別 

(一) 病假： 

1. 學生請病假時，家長應於當日上午九時前以電話向導師或學務處報備請假，返校上課三

日內持學生請假單附上請假報告表辦理銷假。 

2. 病假一日以上（不含一日），須執醫師診斷證明。 

3. 學生因病在本校健康中心休息者，執健康中心證明，送交學務處生活教育組直接辦理銷

假。 

(二) 事假： 

學生請事假時，應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持學生請假單檢附學生事假相關證明文件或請假

報告表辦理銷假，出國請檢附機票證明。 

(三) 公假： 

學生請公假時，需事先辦妥請假手續（填寫公假單，請相關師長證明。） 

(四) 喪假： 

學生請喪假時，應持家長證明或訃文，辦理請假手續。 

二、銷假手續： 

(一) 銷假手續至遲需於返校上課三日（不含星期日、例假日）內完成。 

(二) 學生應填妥請假單，經父母或監護人簽蓋章後，繳交導師，送學務處生活教育組辦理銷

假，並登記假別。 

三、核准權限： 

(一) 請假三日（含以上），由學務主任核可，校長核准。 

(二) 請假一日以上（不含一日），由生活教育組長核可。 

(三) 請假一日以內，由導師核可，送學務處登錄。 

四、逾時銷假 

學生未依程序完成請假手續，經勸導不改正者，將依獎懲實施要點記予警告乙支。 

五、寒暑假輔導課或返校日請假者，亦依本規定辦理。 

六、學生若有懷孕情事，有關在校出缺席情形，依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決議辦理。 

七、本規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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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學生使用行動電話規範 
103.08 行政會議通過 

105.09陳 校長核定修正 

111.08 陳  校長核定修正 

 

一、 目的：為維護團體秩序，有效管理及教育學生正確在校使用行動電話觀念。 

二、 依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辦理。 

三、 無需申請： 

(一) 本校學生具有本人或家長交付之行動電話。 

(二) 無需進行申請，惟需遵守下列規範。 

四、 管理細則： 

(一) 使用時間：進校園一律關機，上學前及放學出校門後亦可使用。 

(二) 參加9年級同學晚自習，返家安全之慮，從第八節輔導課下課後，如需使用手 

機連絡家長需經師長同意，其餘在晚自習時間嚴禁開機。 

(三) 嚴禁使用行動電話作為聚眾滋事之聯繫工具。 

(四) 全體教職員均負有教育學生使用行動電話之責任，教師如查獲學生違規使用 

手機，請交由該班導師處理，並通報學務處懲處。 

五、 行動電話禮儀： 

(一) 接聽行動電話時，應於定點通話，不得邊走邊講及在師長辦公室使用。 

(二) 在公共場所使用行動電話時，不得大聲喧嘩與口出穢言，並注意使用電話禮 

儀。 

六、 違規懲處： 

(一) 共同罰責： 

1. 學生違反管理細則規定時，全體教職員皆可糾處，開立勸導單並張貼在聯 

絡本上，通知家長或法定代理人。 

2. 再次違反管理細則規定時，手機將由生教組暫為保管，並通知父母或監護 

人親自領回。 

(二) 懲處規定： 

1. 警告：經共同罰責懲處無效者，予記警告乙次。 

2. 小過： 

(1) 行動電話借予同學使用，滋生債務等糾紛者。 

(2) 於課堂中使用或玩行動電話者。 

(3) 定期考試期間，攜帶行動電話進入試場。 

3. 大過： 

(1) 使用行動電話影響校園安全者。 

(2) 使用行動電話考試舞弊者。 

(3) 盜拷他人行動電話者。 

七、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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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生活教育服裝儀容規範細則 
86.09.01 核定實施、96.06.22 服裝儀容委員會通過、97.02.10 行政會議通過 

100.9.2 服裝儀容委員會通過、102.1.10 服裝儀容委員會通過 

103.1.15 服裝儀容委員會通過、104.6.17 服裝儀容委員會通過 

106.6.26 服裝儀容委員會通過、110.05.03 校務會議臨時會議修訂通過 

 

一、髮式： 

(一) 以整潔、衛生、經濟、方便為原則。 

(二) 定期修剪、適度整理、以符合國中學生身分為原則。 

二、制服與運動服穿著： 

(一) 顏色、樣式按學校規定，以整齊、清潔為原則。 

(二) 制服與體育服之穿著，以班級統一規定。每週三為班服日，學校重要集會或慶典一律著制服

或運動服。 

(三) 學校上課日以穿著制服、體育服或班服為原則，為維護學生安全禁止於校園內穿著拖鞋以免

滑倒受傷。 

(四) 天冷時可視需要穿、帶禦寒外套、戴圍巾、帽子、口罩等用品。 

(五) 體育課、班際體育競賽以及課餘時間，可換穿素色Ｔ恤進行活動，嚴禁赤裸上身，活動後需

立刻換回校服或班服，違反此一規定者，其所屬班級該學期便不得換穿自備運動服。 

(六) 制服或體育服之穿著，長短不拘，惟須以一套為原則。 

(七) 上衣部分均需於左胸前、校徽上方繡學號，學號樣式及顏色依入學年級另行公布。 

三、鞋襪： 

鞋、襪以經濟、衛生、樸素、安全為原則。 

四、書包： 

(一) 以學校提供之雙肩式背包為準，符合整潔、大方原則，勿於書包上塗鴉或吊掛裝飾品。 

(二) 如有多餘學用品，請自行準備手提袋。 

五、其他： 

(一) 為顧及公共安全，勿攜帶與教學無關之違禁品到校。 

(二) 為維護學生健康，勿穿戴飾品、塗抹化妝品、或使用髮膠等塑形用品，以符合學生身份。 

(三) 違反服裝儀容規定者，得視其情節，以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

請處理、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等正向管教措施。 

六、本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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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友善校園宣導-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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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友善校園宣導-反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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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友善校園宣導-反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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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友善校園宣導-交通安全 

168交通安全入口網  https://168.motc.gov.tw 

 

https://168.mo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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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友善校園宣導-反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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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友善校園宣導---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多元通報管道 

 

(一)  南門國中生教組 

電話：23142775#343   

信箱：discipline@st.nmjh.tp.edu.tw 

南門國中學務主任 

電話：23142775#341   

信箱：t402@st.nmjh.tp.edu.tw 

  

(二)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聯絡電話：（02）2361-5295。  

 

(三) 臺北市性騷擾防治諮詢專線， 

     聯絡電話：（02）2391- 1067 

（由現代婦女基金會承辦）。 

 

(四) 衛生福利部 113 保護專線。 

 

 

mailto:discipline@st.nmjh.tp.edu.tw
mailto:t402@st.nmj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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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校園安全檢查規定 

113.08.27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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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 總務處成員介紹 

總務主任：楊鈞媛（分機 361） 

事 務 組：鄭長益（分機 362） 

出 納 組：林淑暖（分機 366） 

文 書 組：林嘉莉（分機 360） 

◎ 總務處工作報告 

    總務處作為學校的後勤補給單位，一直以維護校園安全、提供良善的環境與設備為工作目

標，擬定完整的計畫及管理方針，已達成提升教學品質及提供優質教育為目的。今年暑假更是

完成多項工程，期望打造一個舒適優質的學習環境，讓老師、學生都能在此舒適的環境下無後

顧之憂地專心教與學，提升教與學的品質效能。 

 

一、營繕工程及設備改善： 

※近三年完成重大工作項目 

項次 工作項目 規畫執行 完成年度 

1 和平(1-4F)、達德(1-3F)樓廁所整修工程 總務處 110 年 

2 仁愛樓、忠孝樓屋頂防水隔熱工程 總務處 110 年 

3 設置半戶外球場工程 總務處 110 年 

4 仁愛樓電力改善工程 總務處 110 年 

5 音樂教室 3 間視聽優化工程，完成教室

整修裝置 86 吋液晶電視設備、黑板 
總務處 110 年 

6 專科教室及辦公室冷氣汰換計 21 台 總務處 110 年 

7 烹飪、家政教室專科教室環境升級 總務處 111 年 

8 活動中心外牆整修 總務處 111 年 

9 辦公室整修 總務處 111 年 

10 校園外牆植栽滴水防治暨周邊整修工程 總務處 112 年 

11 雙語閱讀教室環境升級 3.0 工程 總務處 112 年 

12 普通教室冷氣更新及 EMS 系統建置採

購 
總務處 112 年 

13 防墜專案-樓梯防墜專案 總務處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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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2 年內規劃進行之重大工作項目 

項次 工作項目 規畫執行 完成年度 

1 仁愛、忠孝樓及游泳池電源線路更新工

程 
總務處 113 年 

2 游泳池周邊整修工程 總務處 113 年 

3 琴韻樓整修工程 總務處 113 年 

4 忠孝樓仁愛樓三至四樓門窗走廊暨班級

教室前後門汰換工程 
總務處 113 年 

二、校區常態性安全檢查及防護 

（一）飲水機定期保養（每月一次）、換濾心（每三個月一次）。 

（二）監視器定期清潔保養維護（每月一次）。 

（三）電氣線路設施定期檢查及維修（每月一次）。 

（四）飲用水水質送檢（每三個月一次）。 

（五）水塔定期清洗維護（每半年一次）。 

（六）消防線路設施定期檢查及維修（每半年一次）。 

（七）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每四年一次） 

（八）定期檢查學校建築及教室設備如門窗、電扇等，確保學習環境的安全。 

  （九）校園門禁落實管理，日間、夜間及假日由校警、保全人員及保全系統全面維護校區安

維。 

三、環境設備規劃、檢修及維護 

（一）適時維修教學設備。 

（二）校園美化及綠化、定時花木修剪及栽培。 

（三）專人負責運動設施與器材的檢修。 

（四）校舍硬體設備修繕與管理。 

（五）適時進行環境衛生維護清掃等。 

（六）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委員會」，達成節約能源預定目標。 

（七）成立「空間規畫小組」，達成校園空間規劃與利用的目標。 

四、加強學生生活教育，養成學生愛校惜物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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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節電、公物維護或植栽綠化競賽，培養學生愛惜公物與發展生命教育。 

（二）擬定「班級公物保管及賠償實施要點」藉以培養學生守法負責的精神。 

（三）定期實施總務股長集會，建立共識及雙向溝通。 

（四）培養全體學生，節電、節水、愛物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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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 教室及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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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 輔導室成員介紹 

輔導主任：陳嘉源 主任（分機 351） 

輔 導 組：許官承 組長（分機 352） 

專任輔導老師：李佳穗老師、梁恩萍老師（分機 358）、古杰平老師、祝于婷老師（分機 356） 

資 料 組：張平杰 組長（分機 350） 

兼任輔導老師：黃郁菁老師（分機 357）、林玲璇老師（分機 357） 

輔導室協行：鄭厚綿老師（分機 355） 

輔導室幹事：史巧如幹事（分機 355） 

特 教 組：陳信榮 組長（分機 359） 

資源班召集人：謝薰鞠老師（分機 370） 

音 樂 組：高瑀婕 組長（分機 353） 

◎ 輔導室工作報告 

壹、 輔導工作重點 

一、 「適性揚才，多元關懷」：面對 108課綱及多元的升學管道，期望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

自我的性向與興趣，探索學生的潛能，發展多元智能，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升學進路與職涯想

像；透過課程及活動的陶冶，培養學生同理心並實踐多元關懷，成就每一位南門好少年。 

二、 「親師合作，提升輔導知能」：積極落實三級輔導工作，除了增進全體教職同仁初級輔導知能；

亦鼓勵家長參與各項親職教育，提供親師溝通橋樑，共創親師生三贏的友善校園。 

三、「創新實驗，優化藝才資優」：豐富音樂班藝術才能素養課程，活化區域衛星數理資優課程，開

培養核心能力，成就未來人才。 

四、「職業探索」：因應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我們持續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透過各式心理測驗

與課程，深化學生的自我探索與自我認識；此外，每年都會辦理職業試探與高中職學校參訪，

期待透過實地探查，清楚自已未來的道路-擇其所愛，愛其所選。 

五、「輔特合作，友善校園」：參照臺北市國民中學適應欠佳學生校園團隊合作模式，建立本校輔特

合作機制，輔導及特教老師定期團督、個案研討，專業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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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輔導組工作重點 

辦理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類別 辦理對象 

8月 

辦理個案轉銜工作 
辦理國小新生入學、轉學學生及畢業生轉銜工

作，延續學生輔導工作之完整性 
個案輔導 轉銜個案 

全校教師 

兒少保護研習 

辦理教育局規定之每學年全校教師 3小時之兒少

保護研習，充實教師輔導知能 

教師輔導 

知能研習 
全校教師 

9月 

七、八年級學校日 
辦理校務宣導、親師溝通等活動，促進親師生對

話及交流 
家庭教育 

七八年級師

生 

南門查克拉- 

我的守護神 
七年級各班專任輔導教師入班自我介紹 輔導活動 七年級各班 

高關懷個案輔導 
視個案需求安排心理師及認輔志工入校晤談與諮

商 
個案輔導 

七八九年級

高關懷學生 

召開輔導工作會議

(家庭教育工作委員

會、輔導工作委員會) 

辦理輔導工作會議，討論並規劃本校輔導工作之

架構與內容 

家庭教育 

個案輔導 
代表委員 

期初認輔會談 
以認輔個案為中心，交流與討論個案問題與輔導

策略 
個案輔導 

導師、輔導

老師、認輔

志工 

10月 

多元能力課程 
辦理九年級預防中輟多元能力課程，協助高關懷

個案穩定就學，從興趣中培養自信 
個案輔導 

九年級高關

懷學生 

認輔人員儲備研習 
辦理本校認輔志工專業訓練，並提供督導課程，

協助志工專業成長 
個案輔導 認輔志工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青春練習題(人際連結) 

張老師基金會 
性平教育 七年級學生 

小團體輔導 
以小團體互動之方式，達到增進人際關係、促進

情感交流及加強自我探索等輔導目標 
個案輔導 

七八九年級

學生 

11月 

家庭親職教育講座 
辦理家庭親職講座-黃之盈心理師，協助本校家長

增進家庭關係及親職教育 
家庭教育 全體師生 

國語實小升學宣導 
介紹本校環境、課程、教學等特色，供小學生與

家長參考認識 
升學宣導 

行政及九年

級導師 

12月 

輔導教師團體督導 
邀請校外專業講師到校督導，增進本校輔導教師

諮商輔導的相關知能 
個案輔導 輔導教師 

第八屆盲人路跑 規劃辦理南門起跑開幕儀式 生命教育 全校師生 

生命教育講座 
規劃生命教育講座-青春不迷惘(網路樣貌) 

張老師基金會 
生命教育 八年級學生 

1月 輔導知能研習 於寒假備課日規劃全校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教師輔導 全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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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研習 

九年級學校日 
規劃辦理校務宣導、九年級升學策略、本校升學

規劃相關活動，並促進親師生對話及交流。 
家庭教育 

九年級親師

生 

期末認輔工作會談 
以認輔個案為中心，檢視並討論本學期認輔工作

辦理情形。 
個案輔導 

導師、輔導

老師、認輔

志工 

適時 召開個案會議 
邀請各方代表召開個案會議，促進對個案之理

解、活化資源網絡並研擬後續處遇策略。 
個案輔導 代表委員 

適時 
召開中輟鑑定復學

輔導委員會 

邀請委員召開中輟鑑復輔會議，促進對個案之理

解、規劃復學安置流程並研擬後續處遇策略。 
個案輔導 代表委員 

2場/

學期 

教師紓壓研習 

(適時規劃) 
邀請講師進行 DIY工作坊 

教師輔導 

知能研習 
全校教師 

2次/

學期 
學輔會議 學務處與輔導室定期會議，討論個案事宜。 個案輔導 

學務處、輔

導室 

2次/

學期 
輔特會議 輔導與特教老師定期會議，討論個案事宜。 個案輔導 輔導室 

 

參、資料組工作重點 

辦理對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組織運作 

輔導室 各處室 成立「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 113.08  

輔導室 各處室 召開「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 113.09.13 
114.06.13 會議室 

全年級活動 

全校親師 適性發展 
宣導講座 

分別辦理家長場及教師場，宣導如何協助建
立並善用「生涯檔案」及「臺北市第二代國中
校務行政系統」幫助孩子適性發展。 

113.09 
/ 

114.03 

活動中心/ 
各班教室 

全校親師生 南門流心語 內容有生涯教育主題文章、學生參加生涯活
動之迴響及有獎徵答。 

113.10 
∣ 

114.06 

各班教室 
各領域 
辦公室 

全校學生 
臺北市第二代國
中校務行政系統
建置充實及檢核 

由輔導老師指導學生上線填寫臺北市第二代
國中校務行政系統，開通家長帳號，通知家長
上線檢視學生資料，並適時給予學生留言鼓
勵。 

113.10 
/ 

114.04 

多媒體 
教室 

全體家長 「讓天賦發光」 
生涯親職講座 

宣導如何幫助孩子發現自己的優勢性向與興
趣，適性發展。 113.10.25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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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對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全校學生 生涯檔案建置 
充實及檢核 

由導師及輔導老師妥善輔導學生建置多元適
性之生涯檔案，並視需要融入課程、充實內
容、定期檢核。 

113.11 
/ 

114.03 
各班教室 

全校親師生 
校慶 

「勇往職前」活
動 

於校慶日邀集技術型高中及技專校院到校設
攤，辦理豐富多元的體驗活動，藉由闖關方式
讓全校親師生了解職業類科內容。特別鼓勵
學生試探不同職群，規劃至少完成 3 個關卡
者即可參加摸彩活動。 

113.11.09 大操場 

全校學生 
自由報名 

寒暑假職業 
輔導研習營 

鼓勵學生到技術型高中及技專校院的興趣科
系體驗學習。 

寒暑假 
共計 30種
職群營隊  

各技術型
高中、 
技專校院 

八、九年級 
高關懷學生 多元能力開發班 

邀請技術型高中教師及技專校院教師並連結
熱心又學有專精的志工家長和社區師傅為高
關懷學生開設多元能力開發班，大幅提升學
生的學習意願及到校出席率，有效預防中
輟。 

113.10 
∣ 

114.06 

會議室 
多媒體 
教室 

烘焙教室 
大操場 

資源班 
特教班 
全體學生 

特殊教育 
電腦技藝班 

特教老師教導資源班及特教班學生有關電腦
的職業技能，培養適合其能力、性向、興趣
之科技教育素養，以帶領學生認識未來科技
發展的趨勢。 

113.09 
∣ 

114.06 
電腦教室 

特教班 
全體學生 特教班校外參觀 

特教班老師帶領學生參訪各職場，透過實做
體驗方式深入了解其興趣職群內容及特色，
幫助學生適性選擇適合的職業。 

113.09 
∣ 

114.06 
產業職場 

                                       生涯規劃教育之基本概念 
七年級活動-生涯教育與自我探索 

                                       生涯規劃與工作/教育環境探索 

七年級 
全體學生 智力測驗施測 

利用輔導活動課進行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
版施測，瞭解學生的學習潛能，以作為學習輔
導及教育診斷的參考。 

113.10-12 七年級 
各班教室 

七年級學生 
自由報名 產業初探 

上午參訪「臺北大眾捷運公司」的保養維修廠
和行控中心，透過專業的導覽，認識捷運的工
作環境和捷運運輸系統的運作，一窺日常捷
運通勤的神秘面紗；下午則到「國家表演藝術
中心國家兩廳院」，透過專業的導覽，認識國
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實驗劇場、圖書館、
黑膠室與演奏廳，並與後臺人員工作經驗分
享。 

114.01.21 產業職場 

七年級 
全體學生 

生涯達人 
訪談報告 

配合輔導活動課程讓學生透過訪談生涯達人
蒐集興趣職業的相關資料，讓學生深入了解
興趣職業特色與內容，增進進路選擇的知能。 

114.03 七年級 
各班教室 

七年級 
全體學生 

學習與讀書 
策略量表 

於輔導活動課進行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幫
助學生改進學習態度及方法。 114.04-06 七年級 

各班教室 

七年級 
全體學生 

生涯達人 
分享講座 

邀請家長、校友、技術型高中教師、技專校院
教師、專業人士及國手...等至班級進行生涯
分享並親切對話，增進學生對職業世界的認
識。 

114.04-06 七年級 
各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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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對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七年級 
全體學生 

「技職有藍天」 
週會生涯講座 

於週會時間邀請生涯達人蒞校分享生涯規劃
之歷程，幫助孩子適性選擇，邁向專業自信的
人生。 

114.06 活動中心 

                                   生涯教育與自我探索 
八年級活動-生涯規劃與工作/教育環境探索 

                                   生涯決定與行動計畫 

八年級 
全體學生 

中學生生活 
適應量表 

利用輔導活動課進行中學生生活適應量表施
測，了解學生之生活適應心理指標，以作為教
師進行學生生活輔導之參考，協助學生提高
自我的生活適應能力。 

113.10-12 八年級 
各班教室 

八年級 
師生 

「展翅高飛」 
週會生涯講座 

於週會時間邀請生涯達人分享工作的酸甜苦
辣及成為達人的秘訣，並鼓勵學生勇敢築
夢、展翅高飛。 

113.11.18 活動中心 

八年級導師
/對技藝課
程有興趣的
家長與學生 

技藝課程說明會
暨個別諮詢服務 

分別辦理導師場/學生場/家長場來介紹九年
級技藝課程的特色及對參加學生的幫助，請
導師協助推薦適合的學生參加，期勉家長能
珍惜機會，支持孩子的選擇。 

114.02-06 會議室 

八年級 
高關懷學生 

百工職場半日 
微體驗活動 

帶領高關懷學生花一個上午(或下午)至學生
感興趣的職場體驗，讓學生瞭解現實中的產
業及工作世界，提供學生探索各類專業群科
的機會；同時啟發學生多元智能、性向及興
趣，強化生涯發展教育的功能。 

114.03-05 產業職場 

八年級 
全體學生 

社區高級中等學
校專業群科參訪 

透過實做體驗深入了解其興趣職群內容及特
色，幫助孩子適性選擇邁向專業自信的人生。 114.04 

社區技術
型高中、 
技專校院 

八年級導師
及專任教師 

技職教育深度 
體驗研習 

讓老師也可以透過實做體驗深入了解技職教
育職群內容及特色，幫助孩子適性選擇邁向
專業自信的人生。 

114.04 
社區技術
型高中、 
技專校院 

八年級 
全體學生 

職涯性向 
量表施測 

透過職涯性向測驗幫助學生了解其優勢性向
並建議未來適合選讀的職群。 114.04-06 多媒體 

教室 

  生涯教育與自我探索 
九年級活動-生涯規劃與工作/教育環境探索 

  生涯決定與行動計畫 

九年級技藝
課程學生 

合作式 
技藝教育課程 

推薦具有技藝傾向的九年級學生到合作技術
型高中及技專校院進行每周一次的職業試
探。 

113.09-
12/ 

114.02-05 

社區技術
型高中、 
技專校院 

九年級導師
/對技藝課
程有興趣的
家長與學生 

技藝課程說明會
暨個別諮詢服務 

分別辦理導師場/學生場/家長場來介紹九年
級下學期技藝課程的特色及對參加學生的幫
助，請導師協助推薦適合的學生參加，期勉家
長能珍惜機會，支持孩子的選擇。 

113.09-12 會議室 

九年級技藝 
課程學生 生涯探索工作坊 

引導學生審視內在價值觀、能力與憧憬職業
的適配性，並針對技藝課程學生可參加的升
學管道做特別說明，從而協助其生涯抉擇。 

113.10 
/ 

114.03 
團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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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對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九年級 
高關懷學生 

百工職場半日 
微體驗活動 

帶領高關懷學生花一個上午(或下午)至學生
感興趣的職場體驗，讓學生瞭解現實中的產
業及工作世界，提供學生探索各類專業群科
的機會；同時啟發學生多元智能、性向及興
趣，強化生涯發展教育的功能。 

113.10-12 產業職場 

九年級 
全體學生 

職涯興趣 
量表施測 

透過測驗探索及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
觀及人格特質，進而發展生涯規劃的能力。 113.10-12 

多媒體 
教室 

九年級 
全體學生 

讓孩子的亮點 
發光發熱 

於輔導活動課程時透過簡報方式協助學生瞭
解各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技專校院學校
的特色，並帶領學生善用相關網站，蒐集升學
資訊。 

113.12 
∣ 

114.01 

多媒體 
教室 

九年級 
全體學生 

志願選填 
試探與輔導 

輔導老師帶領學生完成 2次的志願模擬選填，
並針對個別有需要的學生家長提供諮詢服
務，幫助學生皆能適性選填志願。 

113.12 
∣ 

114.01 
/ 

114.03-05 

多媒體 
教室 

九年級 
全體親師生 

適性入學 
宣導講座 

分別辦理導師場/家長場/學生場來宣導如何
把握十二年國教的各項入學管道，幫助孩子
適性發展。 

113.12.09 
114.01.03 
114.01.06 

會議室 
活動中心 

九年級 
全體學生 生涯發展規劃書 

輔導老師帶領學生完成生涯發展規劃書，並
針對個別有需要的學生家長提供進路諮詢服
務。 

114.02-04 多媒體 
教室 

九年級 
全體家長 適性選校說明會 

邀請各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技專校院
的宣導教師來說明其辦學特色及入學管道，
幫助家長充分了解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
中、技專校院各類型學校的特色，以提供家
長適性選校之參考。 

114.03-05 會議室 

九年級 
技藝課程 
學生及家長 

技藝課程 
進路說明會 

辦理技藝課程進路說明會來說明技優甄審、
實用技能學程及產業特殊需求…等入學管道
並輔導學生善用其優勢的入學管道選填志
願。 

114.04-05 會議室 

九年級 
全體師生 升學選校資料展 

靜態資料文宣展。於普通班各班放置一本北
北基宜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技專校院
所提供的升學資訊，以供九年級學生認識各
類型學校特色並能掌握各校升學資訊，作為
升學選擇之參考。 

114.04-06 九年級 
各班教室 

九年級 
全體學生 

生涯啟航 
多元特色活動 

於九年級會考後辦理「生涯啟航」活動，以
一系列豐富多元的特色課程，點燃學生的學
習熱情，並讓學生可以發展其生涯興趣展現
其優勢能力，不僅創造自我價值，也成為學
校和社會的祝福。畢業前的大充電，讓每一
位畢業生都能適性飛揚，展翅高飛。 

114.05-06 

普通型高
中、技術
型高中、
技專校院
及文教機
構 

九年級學生 
自由報名 

校園體驗 
參觀活動 

帶領學生實地參訪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
技專校院等各類型學校，認識學校特色，適性
選擇。 

114.05-06 

普通型高
中、技術
型高中、
技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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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對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九年級 
全體親師生 

適性選填 
志願說明會 

分別辦理導師場/學生場/家長場來宣導如何
善用生涯發展規劃書及各項升學資訊，幫助
孩子適性選填志願。 

114.05-06 活動中心 
會議室 

九年級 
學生及家長 

適性選填志願 
假日諮詢服務 

於免試入學選填志願假日期間，輔導室全體
教師、教務處註冊組及導師聯合組成服務團
隊，提供個別有需要的家長及學生不間斷的
志願選填諮詢服務。 

114.06 
輔導室 
多媒體 
教室 

九年級 
學生及家長  

資源班、特教班
學生升學進路輔

導 

特教老師針對個管學生及家長個別說明未來
的升學進路資訊。 

113.09 
∣ 

114.05 
個諮室 

 

肆、特教組工作重點 

 特教班 資源班 資優 

7 

8

月 

全校教職員工特教知能研習 

畢業生資料轉銜、交通車、交通費、專團、教助申請 

特教班暑期輔導 

排課、新生編班 

發放學生特殊學生需求表 

新生入學準備班 

八、九年級學術性向區域

衛星數理 G 資優課程 

9

月 

特教班親師座談會 

特教教師進行在校生鑑定 

資源班新生說明會 

資源班家長座談會 

受理資優縮短修業年限 

資優家長說明會暨 IGP 

特教組第八節課後照顧 開學發放報名表 

期初特推會 

每週二上午、下午開設特教電腦技藝班開學發放報名表 

國小特殊生點心技藝班 

 

10

月 

專業團隊人員入校服務  

特教組國小進路參觀 

協辦臺北市智能障礙鑑輔會 

11

月 

校慶擺設特教宣導攤位 

12

月 

九年級特殊生升學說明會  

特教班假日體育活動  

全校八年級特教宣導(週會) 

特教組全體校外教學 

特教班耶誕暨歲末感恩餐會 資源班期末才藝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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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班 資源班 資優 

1

月 

期末特推會 

 八、九年級學術性向區域

衛星數理 G 資優課程 2 月 

 

伍、音樂組工作重點 

活動名稱 活動類別 活動內容 辦理 
時間 

辦理 
對象 

術科期初考 術科測驗 9/5(四)、9/6(五)音樂班術科期初考 113.09 音樂班 
學生 

音樂比賽 
上網報名 音樂比賽 音樂比賽上網報名作業 

113.09.04
-09.14 全體學生 

台北市 
音樂比賽   音樂比賽 音樂組協辦音樂比賽 113.9.23-

11.15 全體師生 

八年級 
實習音樂會 音樂會 各項樂器獨奏或重奏音樂會 113.11.1 全體學生 

畢業音樂會 音樂會 

11/19(二)音樂班畢業音樂會 

（19:00中山堂） 

各項樂器獨奏或重奏 
113.11.19 全體師生 

聯合音樂會 音樂會 
11/29(五)音樂班聯合音樂會 

（19:00中山堂）。管絃樂合奏 
113.11.29 全體師生 

七年級 
實習音樂會 音樂會 各項樂器獨奏或重奏音樂會 113.12.13 全體師生 

音樂班 
術科期末考 術科測驗 

1/2(四)、1/3(五)、1/9(四)、1/10(五) 
音樂班術科期末考 

113.01.02
｜ 

113.01.10 

音樂班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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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輔導資源一覽表 

ㄧ、各班導師暨輔導老師分機對照表 
 

班

級 

輔導 

老師 
導  師 專  輔 班級 

輔導 

老師 
導  師 專  輔 班級 

輔導 

老師 
導  師 專  輔 

701 
鄭厚綿 

355 

林  琳 

316、326 

古杰平 

356 
801 

林玲璇 

357 

林慧卿 

313、323 

李佳穗 

358 
901 

黃郁菁 

357 

蔡宜靜 

315、325 

李佳穗 

358 

702 
鄭厚綿 

355 

楊雯雯 

316、326 

古杰平 

356 
802 

林玲璇 

357 

曾明德 

313、323 

李佳穗 

358 
902 

李佳穗 

358 

許馨云 

315、325 

李佳穗 

358 

703 
鄭厚綿 

355 

蔡英如 

316、326 

古杰平 

356 
803 

林玲璇 

357 

林千舜 

313、323 

李佳穗 

358 
903 

李佳穗 

358 

賴郁融 

315、325 

李佳穗 

358 

704 
鄭厚綿 

355 

李昀蓉 

316、326 

古杰平 

356 
804 

林玲璇 

357 

陳惠珊 

313、323 

祝于婷 

356 
904 

黃郁菁 

357 

吳蔚君 

315、325 

李佳穗 

358 

705 
鄭厚綿 

355 

黃嘉珍 

316、326 

梁恩萍 

358 
805 

林玲璇 

357 

黃怡菱 

313、323 

祝于婷 

356 
905 

古杰平 

356 

劉砡伶 

315、325 

古杰平 

356 

706 
鄭厚綿 

355 

吳冠樺 

316、326 

梁恩萍 

358 
806 

林玲璇 

357 

盧俞俞 

313、323 

祝于婷 

356 
906 

古杰平 

356 

唐淑馨 

315、325 

古杰平 

356 

707 
鄭厚綿 

355 

陳婉穎 

316、326 

梁恩萍 

358 
807 

黃郁菁 

357 

郭泓男 

313、323 

祝于婷 

356 
907 

祝于婷 

356 

王珮莉 

315、325 

祝于婷 

356 

708 
鄭厚綿 

355 

高莞婷 

316、326 

梁恩萍 

358 
808 

林玲璇 

357 

李嘉容 

313、323 

古杰平 

356 
908 

黃郁菁 

357 

翁智仁 

315、325 

古杰平 

356 

709 
鄭厚綿 

355 

陳美均 

316、326 

祝于婷 

356 
809 

黃郁菁 

357 

陳佳郁 

313、323 

梁恩萍 

358 
909 

黃郁菁 

357 

江明環 

315、325 

祝于婷 

356 

710 
鄭厚綿 

355 

鄧建欣 

316、326 

李佳穗 

358 
810 

黃郁菁 

357 

陳倩嫻 

313、323 

梁恩萍 

358 
910 

黃郁菁 

357 

周柏吟 

315、325 

祝于婷 

356 

711 
鄭厚綿 

355 

徐嬿婷 

316、326 

李佳穗 

358 
811 

梁恩萍 

358 

林美慧 

313、323 

梁恩萍 

358 
911 

祝于婷 

356 

趙君培 

315、325 

祝于婷 

356 

712 
鄭厚綿 

355 

游詩穎 

316、326 

李佳穗 

358 
812 

黃郁菁 

357 

陳宥蓁 

313、323 

古杰平 

356 
912 

林玲璇 

357 

林冉欣 

315、325 

梁恩萍 

358 

713 
鄭厚綿 

355 

蘇柔雯 

316、326 

祝于婷 

356 
813 

梁恩萍 

358 

林心茹 

313、323 

梁恩萍 

358 
913 

林玲璇 

357 

莊朝淵 

315、325 

梁恩萍 

358 

714 
鄭厚綿 

355 

江郁星 

316、326 

祝于婷 

356 
814 

黃郁菁 

357 

鍾雅君 

313、323 

古杰平 

356 
914 

林玲璇 

357 

薛孟芬 

315、325 

古杰平 

356 

715 
鄭厚綿 

355 

藍文安 

316、326 

祝于婷 

356 
815 

黃郁菁 

357 

高千惠 

313、323 

古杰平 

356 
915 

林玲璇 

357 

莊明錡 

315、325 

梁恩萍 

358 

716 
鄭厚綿 

355 

李念恩 

316、326 

李佳穗 

358 
816 

黃郁菁 

357 

張慧文 

373 

李佳穗 

358 
916 

林玲璇 

357 

楊志凱 

373 

梁恩萍 

358 

717 
鄭厚綿 

355 

高振剛 

373 

祝于婷 

356 
718 

李侑蓁、楊欣怡 

特教 354、374 
 917 

龔韋勳、安蓁沛 

特教 354、374 
 

輔導老師諮詢專線 

23142775-356/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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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輔導資源網 

親 

子 

與 

家 

庭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4128185 

友緣基金會 2769-3319 

勵友中心 2594-2492 

白絲帶家庭網安熱線 3393-1885 

心 

理 

輔 

導 

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3393-6779-10 

馬偕協談中心平安線 2543-3535#2010 

生命線 2718-9595 

張老師 1980 

宇宙光關懷熱線 2369-2696 

少 

年 

保 

護 

少輔會(中正區) 
2309-8622 

2309-6811 

少警隊(中正區) 2309-8622 

兒少保護專線 2396-1996 

醫 

療 

保 

健 

和平醫院青少年保健門診專線 2371-2023 

婦幼青少年特別門診及諮詢專線 2394-1617 

臺大兒童心理衛生中心 2312-3456轉 6597 

榮總王大夫專線 2871-9494 

杏陵醫學基金會性教育諮詢 2369-6752 

市立療養院藥物成癮防制輔導專線 2728-5791 

特教諮詢 師大特教中心 7734-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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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生涯資源網 

松山工農 

技藝教育資源中心 

27226616轉 403、408 

專線 27580030 
國中技藝競賽資源中心 

建教合作組 

開南高中 實習處實習組 23212666轉 227 

育達高中 教務處招生組 
25706767轉 202 

專線 25798311 

景文雙語高中 實習處 29390310轉 621、181 

滬江高中 

教務處實習組 86631122轉 272 

教務處就業輔導檢定組 86631122轉 273 

稻江護家 

實習處實習組 25955161轉 407 

教務處技職試探組 25955161轉 423 

耕莘健康管理專校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22191131轉 5213 

南港高工 國中生職業輔導研習營 27825432轉 1405、1406 

大安高工 實習處技能檢定組 27091630轉 1503 

士林高商 實習處技能檢定組 28313114轉 503 

華江高中 輔導室 23019946轉 151 

大理高中 輔導室 23026959轉 15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五專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27712171轉 4833、485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教務處企劃組 33222777轉 6053 

致理科技大學 校際合作處(招生服務處) 22576167轉 1294、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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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重要通知】 

「臺北市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家長審閱事宜 

親愛的家長，您好： 

「臺北市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會完整記錄您孩子國中三年的重要學習表

現，本校已開通學生帳號，以便家長隨時線上查看(建議綁定親子帳號)，掌握孩子的

學習狀況。請您務必點選網址：https://school.tp.edu.tw/Logout.action 或至南

門國中網頁→適性入學專區→點選「二代校務行政系統」，查看您孩子的相關資

料，並請於期末查閱瞭解孩子各項狀況後，於「家長的話」點選「我要填寫」，並勾

選瀏覽過的資料及填寫對孩子的建議及鼓勵，按下存檔，即完成。 

若有任何不清楚，可先請您的孩子協助您進入此系統觀看瞭解。並依以下

步驟： 

1. 由本校南門國中網頁適性入學專區→「二代校務行政系統」進入。(請使用

chrome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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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選擇中正區及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亦可使用 QR Code 

 

 

 

 

 

 

 

 

 

自 111.09.01日起，家長請統一由「單一身分驗

證」登入二代校務行政系統 

(帳號：nmjh 學號 8 碼；密碼：身分證字號後 6碼) 

登入後可設定親子綁定帳號，相關流程及常見問題

請見本手冊 P18-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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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入系統後，可以點選各分頁查看小孩各項紀錄或表現。 

在”我的免試入學”可以查看小孩的「均衡學習與服務學習」。 

 

【補充說明】 

(1)均衡學習： 

  於九年級上學期時結算呈現結果，需藝術領域、健體領域、綜合領域、科

技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各領域得 6分，共計 24分。 

 (2)服務學習： 

   每學期累計，只要該學期服務學習達 6小時以上，即得 4分，共計 12

分。 

 (3)五專部分，服務學習採計到下學期，最高時數上限請洽詢輔導老師。 

 

4.透過此系統，可瞭解孩子在校的各項表現，包括： 

(1)我的心理測驗（七上：智力測驗/七下：讀書與學習策略量表）（八下：職

涯性向測驗）(九上：職涯興趣測驗) 

(2)我的成長故事（自我認識、職業與我） 

(3)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學期成績、競賽成果、獎懲記錄、服務學習、體適

能…） 

(4)升學進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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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生涯統整面面觀及生涯發展規劃書(於九年級下學期完成可做為選填志願

參考)  

5.於瞭解孩子各項狀況後，至「我的填寫區」，點選「我要填寫」。 

請家長於孩子升讀一個年級時抽空至「我的填寫區」填寫「家長的話」及

「升學進路建議」，寫下您對孩子的鼓勵及建議。 
 

 

 

 

 

 

 

 

 

 

 

 

6.  

 

 

 

 

 

 

點選我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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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孩子的各項資料 

請勾選您檢視小孩的各項資料後，填寫您對孩子
的鼓勵及建議，再按下儲存，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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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各項問題，歡迎電話聯繫相關承辦單位，學校電話（02）23142775 

業  務  內  容 承辦處室 聯絡電話 

學習表現、小老師 教務處教學組 分機：335 

服務學習時數、幹部與社團活動 學務處訓育組 分機：342 

獎懲紀錄 學務處生教組 分機：343 

家長帳密管理、心理測驗匯入 輔導室資料組 分機：350 

我的成長故事、心理測驗解釋、生涯發展規劃書 班級輔導教師 
分機：355、

356、357、358 

 

若有任何操作上的疑問請洽：南門國中輔導室資料組 2314-2775#350。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敬祝  闔家平安、順心。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輔導室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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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特」別-南門國中特教服務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尤其在學校更可看出其差異性，而南門國中的班型多

元，孩子都能依其能力及特性接受最適性的安置及服務。面對這群特別的孩子，南門師生都

樂於展開雙臂，共同營造有愛無礙的環境，無論是身心障礙還是資賦優異學生，都能感受到

溫暖的關懷與支持。 

    特教組除了提供特殊學生多元完善的服務，亦承辦了許多校際課程，提供跨校及跨階段

的特殊生至本校修習課程，促進互動與交流。以下為本學年度辦理的項目： 

1. 國中特殊教育「電腦技藝班」：提供全臺北市特教技藝課程。 

2. 國小特殊教育「點心技藝班」：提供中正區、萬華區、大同區國小特教技藝課程。 

3. 國中區域衛星資優方案數理總召學校：統籌中正區、大安區數理資優課程。 

    多元適性的服務及溫暖融合的環境一直是南門的特色，讓我們一同攜手，為每個孩子找

他們的潛能與優勢，創造出獨特的人生！ 

 

 

 

 

 

 

 

 

 

身心障礙 資賦優異 

1. 資格鑑定：具學習困難或情緒行為問題

之學生，經教務處或輔導室教學輔導半

年無效者，由導師或家長提報至特教組

申請鑑定服務。 

2. 特教服務： 

(1) 訂定個別化教育計劃(IEP) 

(2) 個案輔導管理 

(3) 課程服務(資源班國英數、特殊需

求課程等) 

(4) 考試評量調整、特殊考場安排 

(5) 申請相關專業服務(語言、物理、

職能治療) 

(6) 協助輔具借用 

(7) 特教相關補助申請 

(8) 特殊升學管道 

學術資優 

1. 資格鑑定： 

七年級學生於上學期國、英或數理科定

期評量平均成績達全年級 97%以上，通

過性向測驗者。 

2. 特教服務： 

(1) 訂定個別化輔導計劃(IGP) 

(2) 個案輔導管理 

(3) 課程服務(區域衛星資優方案課程) 

   (4) 提供相關諮詢與資源 

藝才資優 

1. 資格鑑定： 

參加新生/轉學生聯合招生鑑定 

2. 特教服務： 

(1) 訂定個別化輔導計劃(IGP) 

(2) 個案輔導管理 

(3) 課程服務(校本資優方案課程) 

(4) 提供相關諮詢與資源 

特教組長 陳信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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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 教室及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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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資訊及各處室聯絡方式 
 

歡迎成為南門國中的一份子，許多相關資訊皆可從南門國中網頁上搜尋 

網址如下：http://www.nmjh.tp.edu.tw/ 

 

南門國中總機  02-23142775 

教務處主任分機 331 
課後輔導、補救教學、學困班、學藝競賽、作業抽查 教學組  分機 335 
學生成績相關、成績單、在學證明、畢修業證書申請 註冊組  分機 336 
設備組  分機  334 資訊組  分機 338 

學務處主任分機 341 
學生請假、獎懲 生教組  分機 343 
午餐桶餐、學生平安保險 衛生組  分機 345 
體育班 體育組  分機 347、體育組辦公室  分機 344 
服務時數、社團、管弦樂團 訓育組    分機  342 
健康中心                專線 2311-7993 健康中心  分機  346、376 

輔導室主任分機 351 
特教班、資源班 特教組  分機  359 
音樂班 音樂組  分機  353 

學生輔導 輔導組  分機  352 

十二年國教適性宣導、技藝教育課程 資料組  分機  350 

特教學習中心  分機  354、374 資源班老師  分機  370、375 

總務處主任分機 361 
註冊四聯單、課輔三聯單繳費 出納組  分機  366 

其餘處室及教室 

校長室  分機  328、302 家長會辦公室  分機  256 

圖書館  分機  253 合作社  分機  255 

七導辦公室  分機  316、326 八導辦公室  分機  313、323 

九導辦公室  分機  315、325 專任教師辦公室(一)  分機  312、322 

專任教師辦公室(二)  分機  311 專任教師辦公室(三)  分機  321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分機  212、213 校警室  分機  36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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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 (02) 2314-2775 

傳真 / (02) 2331-0686 

地址 /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 6號 

出版日期 / 113年 9月 

MEMO 

發行人∕劉增銘 校長 

總編輯∕陳嘉源 主任 

主  編∕張平杰 組長 

發行單位∕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輔導室 

網址∕http://www.nmj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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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展能，創藝南門」 

本校榮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殊榮 


